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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總統圖書館、總統文獻、元首文獻、文物管理法制  

 
一、 研究緣起 
 

世界重要國家對皇室或總統圖書文件，大多有專門圖書館，負責

典藏，此乃暸解該國元首決策的背景，其圖書文獻且為國家重要的文

物。歐美國家，尤其美國更有總統圖書館之建，除典藏總統任內圖書

文件外，更舉辦不少藝文活動，影響深遠。臺灣光復至今已有五十五

年，經歷了五位總統，除李登輝總統及現任總統外，其餘三位總統之

文件均置於國史館典藏，此距元首圖書館經營管理甚遠，故本研究即

在探討中、美元首圖書館之運作，並加以比較，從而呼籲國人對將來

是否應有總統圖書館之設，應加以審慎考慮。  
 

 
二、 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之研究員由於參與我國總統圖書文件之處理工作，故由他

執筆我國目前總統圖書之運作，使國人暸解我國政府的圖書文獻典藏

之概況，而歐美的國家圖書館尤其美國的總統圖書館，甚具特色。故

本計畫特加分析美國總統圖書館之演進，從而比較我國和美國總統圖

書館的運作情形，故本計畫基本的乃以文獻分析和比較法為主。  
 

 
三、 重要發現 
 

本研究之重要發現為我國歷任總統圖書文件集中於國史館典

藏，該館並有管理使用方法，頗覺方便。而美國總統圖書館管理則為

最有系統，且最具藝文功能的發揮，且是公、私營優點的融合，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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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吾人借鏡。  
 

 
四、 主要建議事項 

 
本研究認為未來我國是否興建總統圖書館（含總統文物之博物

館）必須及早考慮，而且法源之根據必須儘早通過（如總統文物管理

辦法）否則過去總統甚或未來總統之文物易於流失，有了法源依據，

總統文物依法在卸任後得交由國家檔案局指定之國家檔案館來保存管

理，同時可接受捐贈甚或購買。若將來國家檔案局或民間決定興建總

統圖書館，則需考慮臺灣特殊的環境（地狹人稠）是否乃以大樓分層

典藏，集中管理較合臺灣的實況？若採獨立興建的總統圖書館（含博

物館），則美國式的運作，即由卸任總統出來或由其代表組織基金會募

款興建，館成繳給國家，派人管理，基金會乃可繼續運作為一公私結

合的經營，更可發揮特色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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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總統為一國元首，其所接觸國內外之人、事、物，可謂「多且廣」，

其牽涉到國內外之機密事件更是不少。而且總統任內所發佈之命令及

與國內外來往文件更多且常無以計數，因此若無系統之整理與維護，

易成廢紙或散落各地，造成無可彌補之缺憾，此在外國如美國亦如此
1。故外國對其領袖任內之有關文件無不極力蒐集典藏，以供後世研究

參考。我國過去總統有關文件分藏於國父紀念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

員會黨史委員會、國史館、中正紀念堂等機構，不僅不完整，且有選

擇性。事實上，民國創立至今已近九十年，而歷屆領袖如袁世凱、馮

國璋、段祺瑞等重要總統或總理，乃至政府在台之蔣中正、嚴家淦、

蔣經國、李登輝等總統，其任內有關文件，若不及時制定一套管理維

護辦法，則隨時代變遷他們的文件勢難蒐集完整，將來恐後悔莫及。 

 

有關總統文獻保存，以美國做得最好，英國、日本雖為帝制國家，

其皇室文獻的保護，亦深受國際的重視2。 

 

本研究因歐美其他各國檔案法（包括大陸）及其管理，研考會或

國家檔案局籌備處或另有計劃，為避免重覆，故本計劃不針對美國以

外國家敘述，而集中以美國為主。其次，美國總統圖書館之維護管理

                                         
1 書評雙月刊編輯小組，〈總統圖書館—一個正在成長的資源〉，《書評雙月
刊》，第 30 期，1998 年，頁 77。 

2 日本是由「官內廳書陵部」來負責保管日本皇家的檔案紀錄，諸如：皇族
家譜、實錄、宮內廳的管理性文件及皇室制度、皇室典藏的珍貴圖書資料

等。詳參金志善、林秋燕、周曉雯等，〈政府檔案管理組織體系之研究〉，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自行研究報告，1997 年；郭介恆、陳美伶、
呂嘉凱，〈國家檔案管理體制與法制作業之研究〉（初稿），行政院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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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法案可循，且相當完整，尤值得我們借鏡之處甚多，故本研究對

美國總統圖書文物之管理特加比較，以便作為我國未來總統檔案館的

參考。 

 

美國早期有三位總統如 Jefferson, Adams和 Madison等人的文件資

料放在華府的國會圖書館內。目前則有十一座總統圖書館及一所總統

資料庫，以總統的誕生地，或州政府或大學以卸任總統之名的圖書館，

較為有名的如 John F. Kennedy 圖書館以及在 Stanford University 內的

Hoover Institution 等，這些圖書館均藏有其任內重要的文獻資料，除

供研究外，並出版不少學術著作或資料集，此外，也舉辦不少有關的

學術及藝文活動。因此，我國明年國家檔案局正式成立運作，若未來

有意興建總統圖書館（含博物館），則可以具有國際水準的美國國會圖

書館及總統圖書館為藍圖，將民國三十八年以來歷屆總統文獻或加以

集中管理，或由有規模的大學興建總統圖書館或由基金會興建；至於

未來要興建大樓以存放歷屆總統文物或由基金會興建各別總統圖書館

（或含博物館），則有待討論。總之，興建總統圖書館，可使歷屆總統

有關的文獻不至隨時間的消逝而遺失或散落。但因本研究時間極為匆

促，基本假設為我國未來確實有必要興建總統圖書館，以保存歷任總

統重要的文獻資料，而為使未來我國總統圖書館順利規劃運作，因此

嘗試規劃並擬訂有關我國總統圖書文物管理之法制，希望能以科學的

方法來管理經營，並以科學技術維護然後開放。因此，亟需有關法律

來配合，即立法院應早日通過有關總統圖書文物管理之法制，使未來

我國總統圖書文物之管理法制化，成為國家未來重要的文化資源。換

言之，立法機關應先制定總統文物管理之法制，然後要設總統圖書館

才有法源之依據，此實值得吾人注意也。 

 

目前我國對總統圖書文物之保存，除行政院曾頒《文書處理檔案

管理手冊》中規定「總統之原始手諭與特殊歷史資料，應另立專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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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並在原案放置抄件或影（複）本，並分別註記檔號」外 3，其他並

未有任何法源或正式之法律條文，甚或以命令來管理，因而訂定總統

圖書文物管理之法制相當有必要且有急迫性。 

 

為此，本研究除先瞭解目前國內總統圖書文物資料之蒐藏現況及

保存情形外，也亟力蒐集美國有關總統文物管理之相關法令、資料等，

作為我國未來可能建立總統圖書文物管理，並為未來研擬有關總統圖

書文物管理法制作業之參考（如總統圖書文物管理法令之位階、管理

辦法，以及如何管理等內容）。 

 

由於我國檔案法至去年才通過，檔案之管理，過去除政府頒佈一

些原則性的管理手冊外，相關著作並不多。最近由於社會的快速發展，

各公私機關之文件資料累積相當多，如何管理維護和使用的規則，成

為迫切的問題，而我國大學又無檔案管理學系，訓練檔案管理人才，

大專開授檔案管理相關課程大部份在管理學院，對現代史料檔案之管

理可能所知不多，因此，為應付未來檔案法的實施，國家檔案局可逐

年辦理調訓工作或可委請國內唯一的民間團體－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

管理學會給予訓練，以提升目前檔案管理方面人才的素質。 

 

此外，近年來行政院國科會和研考會也深感圖書資訊人才以及檔

案管理的重要，曾支持此方面相關的研究計劃，如王征的《建立檔案

管理統一制度之研究》4；金志善、林秋燕、周曉雯等人的〈政府檔案

管理組織體系之研究〉5；郭介恆、陳美伶、呂嘉凱的〈國家檔案管理

體制與法制作業之研究〉6；胡歐蘭、林呈潢、孫鳳蓮、陳碧珠等人的

                                         
3 詳見第二章〈臺灣有關總統文獻之典藏與利用〉。  
4 王征，《建立檔案管理統一制度之研究》，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編印，1981 年。  

5 金志善、林秋燕、周曉雯等，〈政府檔案管理組織體系之研究〉，行政院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自行研究報告，1997 年。  

6 郭介恆、陳美伶、呂嘉凱，〈國家檔案管理體制與法制作業之研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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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圖書資訊人力資源現況之調查研究（一）（二）〉7；其他如國史

館的檔案管理，簡笙簧有（國史館對國家檔案管理概述）一文 8；另外，

大陸國家檔案局編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規匯編，（一九四九年十

月∼一九九二年六月）》 9；以及網路上美國國家檔案與文件署全球資

訊網〈http://www.nara.gov/nara/naraorg/naraorg.html〉登錄有美國總統
圖書館之保存總統文物的相關法案與運作經營模式等相關資料均值得

參考。  
 

本研究的重點是目前臺灣對歷任總統文書如何處置？如何開

放？以及如何管理等問題。其次需要暸解的是美國總統圖書館的運作

如何？他們的管理有無優點？兩者比較後，美國的方法有沒有值得吾

人借鏡的地方？我們又如何借鏡？上述的問題，先由簡笙簧先來介紹

國內總統文書的存放情形。我國未來若認為有必要設總統圖書館，且

使「總統圖書文物管理」法制及營運管理順利，我們非先調查國內有

關總統圖書文物的保存情形不可，暸解臺灣的實際情況後，再把美國

此方面的管理應用情形，加以比較分析後，最後或許可研擬適合國情

且可行的科學管理辦法。  
 
研究員簡笙簧任職國史館多年，曾參與蔣中正總統文件之移轉，

故對臺灣有關總統圖書的運作相當熟稔。簡笙簧將對文件內容先作分

析，使讀者暸解到總統圖書文件的複雜，以及臺灣對總統文書的管理

情形；外國的總統圖書文件保存以美國最有制度，因此值得臺灣未來

                                                                                                                
稿），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2000 年。 

7 胡歐蘭、林呈潢、孫鳳蓮、陳碧珠等，〈我國圖書資訊人力資源現況之調
查研究（一）（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1998
年。  

8 簡笙簧之〈國史館對國家檔案管理概述〉，《近代中國歷史檔案研討會論文
集》，台北：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1988 年，頁 131∼143。  

9 大陸國家檔案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規匯編（一九四九年十月∼
一九九二年六月）》，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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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設置總統圖書館時的參考。張樹三教授乘赴美之便，取得最新的資

料 Office of Presidential Libraries: 2000 Briefing Book和國家檔案局出版

第廿一卷第一期的 Prologue，該期有頗為詳細介紹美國重要總統圖書

館的情況，張教授也把美國十所總統圖書館和尼克森資料庫加以翻譯

介紹，放在本計畫的附錄以供參考。至於美國總統圖書館的發展及有

關法令的演進，則由黃萍瑛小姐研究執筆，使吾人暸解美國「國家檔

案與文件署」（NARA）和十一個總統圖書館的互動關係，也可做為

中、美總統圖書館運作的比較，並做為將來我們制定組織條例的參考。 

 

又本研究所用字彙如總統文書、總統文件、總統文獻或總統文物

等於敘述分析中交相應用，純視文章之性質，如果牽涉只是總統書信

或手稿或印刷品者則用總統文書、或總統文件，若為總統所簽署重要

之文件如簽訂之條約、重要的宣示等則用總統文獻。如果牽涉到總統

有關物品、禮物甚至磁碟片等不論自購或贈送則行文以總統文物稱之。 

 

此外，為了維護和保存總統文件、文書甚或文獻、文物，是否一

定成立總統圖書館或總統檔案館，應可討論。若成立總統圖書館可涵

蓋檔案方面之資料，如果成立檔案館則只限總統任內有關之文書、文

件甚或文獻，其所包括範圍則不如圖書館範圍廣，故圖書館或檔案館

之設則純視其典藏之目的、專業方向而定，本文則傾向設總統圖書館，

以利運作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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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臺灣有關總統文獻之典藏與利用  

 
中華民國在臺灣自 1950 年蔣中正總統在臺復職迄 2000 年 8 月，

共歷經蔣中正、嚴家淦、蔣經國、李登輝，及現今在位的陳水扁等五

位總統。其中已卸任的四位總統的有關文獻，除李登輝總統文獻，據

悉正籌劃成立圖書文物館專案典藏外，其他如蔣中正、嚴家淦、蔣經

國三位已過世總統的有關文獻，目前均集中典藏於國史館，且國史館

已開放蔣中正總統文獻提供閱覽，故而本文即擬以蔣中正總統文獻為

例，將此文獻檔案之來源、內容及整理、典藏和利用情形作一敘述。  
 
蔣中正總統檔案主要內容係自 1923 年至 1971 年，近五十來蔣中

正一生統軍主政，故留有大宗文件、照片及少數文物 1。  
 
蔣中正早年於日本東京參加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同盟會，1911

年在陳其美領導下，於上海執行推翻滿清政府革命行動。但遲至 1923
年出任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的大元帥府參謀長後，始受孫中山先生重

用，其後擔任在黃埔成立的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北伐軍總司令，國民

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華民國總統，中國國民黨總裁等要

職，不但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且獨攬於軍、政各方面的要務 2。因而

蔣中正可說是 1923 年至 1971 年間國民政府及中華民國的最高決策
者，其所留存的檔案資料，對國家、社會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

值。  
 
蔣中正一生非常重視其個人資料的保存與整理，早在 1925 年蔣

中正擔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時，即將其文卷、文物交由毛思誠保

                                         
1 《 蔣 中 正 總 統 檔 案 目 錄 》 ， 國 史 館 藏 ， 1 9 9 5 年 6 月 。  
2 陳 在 俊 ， 〈 蔣 中 正 〉 ， 《 中 國 現 代 史 辭 典 》 ， 台 北 ： 近 代 中 國

出 版 社 ， 1 9 8 5 年 ， 頁 5 2 3∼ 5 2 6。  



總統圖書文物管理法制作業之研究 

 8 

存與整理約十年；1934 年毛思誠轉任監察委員，將保管的蔣中正重要
文卷，轉交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二處處長陳布雷接辦，從此陳布雷追

隨蔣中正，掌理其機要文卷十餘年3；1946 年陳布雷專任國防最高委
員會副秘書長，工作繁重，難兼管機要文卷，由蔣中正諭示，將機要

文卷交秘書周宏濤保管（其間毛慶祥、俞國華亦有一段時間保管部份

文卷） 4，並於 1949 年 5 月大陸退守前，將其檔案在總統府機要室人
員汪守芝押運下，自上海與中央銀行黃金同艦運臺灣，交中國國民黨

總裁辦公室，移存於桃園大溪鎮公所會議室 5，1953 年 2 月總統府機
要室設置「大溪檔案室」，將蔣中正相關文卷、文物均移存於大溪頭

寮賓館，主管單位總統府機要室，是時機要室主任為周宏濤，1958 年
周宏濤出任財政部次長，卸主管檔案之責，交由總統府秘書秦孝儀管

理。1979 年秦孝儀奉准將此檔案移存陽明山陽明書屋。1983 年秦孝儀
專任故宮博物館院長，將此檔案交總統府機要室設「資料室」管理，

典藏地點仍為陽明書屋 6。1995 年總統府機要室奉准將此檔案移存國
史館設「蔣中正總統檔案庫」管理之。  

 
蔣中正總統檔案係蔣中正一生的文件，檔案數量龐大，總數達二

十九萬七千餘件，計分總統籌筆、革命文獻、特交文卷、特交文電、

特交檔案、領袖家書、文物圖書、蔣氏宗譜、照片影輯、其他等十大

類。茲將各類檔案的內容、性質及編輯方式介述如下。  

                                         
3 侍 從 室 為 蔣 中 正 身 邊 的 幕 僚 機 構 ， 掌 機 要 之 承 啟 傳 達 ， 隨 侍 蔣

中 正 行 動 以 資 佐 助。見 張 令 澳，《 我 在 蔣 介 石 侍 從 室 的 日 子 》，

台 北 ： 周 知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 9 9 5 年 7 月 初 版 ， 頁 1 3∼
1 4。  

4 郭 紹 儀 ， 〈 蔣 中 正 總 統 檔 案 源 源 初 探 〉 ， 《 國 史 館 館 刊 》 ， 第

2 3 期 ，  1 9 9 7 年 ， 頁 3 2 8。  
5 許 兆 瑞 ， 〈 許 卓 修 先 生 對 近 代 史 研 究 之 貢 獻 〉 ， 《 近 代 中 國 雙

月 刊 》 ， 第 125 期 ， 1998 年 ， 頁 1 4 2。  
6 同 註 4，頁 3 2 9；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黨 史 會 委 員 會 編 印，《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黨 史 會 委 員 會 編 簡 介 》 ， 1 9 9 5 年 ， 頁 4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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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總統籌筆  

籌筆係蔣中正毛筆親書的函電或諭令、書信的手稿，檔案時間起

於 1923 年 8 月，止於 1972 年 6 月，檔案先分為北伐、統一、抗戰和
戡亂四個部份，然後將各文件依時間先後排比列入，計有一七、九○

八件，二二、六一一頁，分裝成二九一冊，另有拓影本一三五冊，共

四二六冊。  
 

(二 )革命文獻  
係由許卓修所率領的大溪資料室整編小組，依記事本末體編纂而

成的重要文獻彙編，時間起自 1923 年 6 月，止於 1952 年 4 月，亦分
為北伐、統一、抗戰、戡亂四個部分，每部分又有數個案目。每一案，

以事件為主題，將相關重要文獻如函電、手令等加以編纂而成。案之

前皆附有整編人員所撰寫之事件「概要」一則，簡述事件始末。  
 
革命文獻之北伐時期部分，共有「北伐之目的及其準備」、「第

一期敵情概況」、「規復長沙」、「寧漢分裂與北伐中挫」等二十八

案，分裝成二十八冊；統一時期部分，共有「國軍編遣」、「湘鄂事

件」、「中東路事件」、「瀋陽事變」、「西安事變」等二十四案，

分裝成三十四冊；抗戰時期有「盧溝橋事變」、「抗戰方略」、「華

北戰役」、「徐州會戰」、「同盟國聯合作戰」等三十三案，分裝成

五十冊；戡亂時期則有「接收東北與對蘇交涉」、「國共協商與共軍

叛亂」、「美國特使馬歇爾將軍來華經過」、「蔣總統引退與後方佈

置」等十八案，分裝成五十五冊。移轉檔案含原件一六七冊，拓影本

二一九冊，攝影本六四冊，概述合訂本四○冊，合計四九○冊、一六、

一七七件，三六、八二三頁。  
 

(三 )特交文卷  
特交文卷包括親批文件和交擬稿件兩部分，時間起自 1927 年一

月，止於 1964 年 8 月。親批文件為各方致蔣中正之函電，經蔣氏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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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摘錄後呈閱，摘文箋上多有蔣氏閱覽後所作的批示；交擬稿件則

為蔣氏對各方去電之文稿，多數為機要人員草擬後再由蔣氏修改、決

定發送。親批文件共四十六冊，三、四一五件，三、四○七頁；交擬

稿件共二十六冊，二、二九四件，一、九五七頁，兩者編輯方式皆以

時間為序，依次排列。親批文件中大陸時期有四十五冊，來臺後一冊；

交擬稿件中大陸時期有二十五冊，來臺後一冊。  
 

(四 )特交文電  
此批檔案係總統府機要室於 1975 年著手將大溪檔案中蔣中正與

各方往返之為數幾達一百餘萬件重要電報，先擬定三十八個案，再將

相關資料，進行歸類整理，並按時間順序排列，使脈絡貫通。每案之

前有整編人員撰寫之紀要一則，紀述案由始末。三十八個案共區分成

以下四個單元：（1）「領袖事功」：內有掃除軍閥、改革政經、盧溝
橋事變、開羅會議、勝利受降等十七案；（2）「日寇侵略」：包括濟
南慘案、淞滬事件、侵擾熱河、汪偽組織及八年血債等八案；（3）「共
匪禍國」：包括挑撥寧漢分裂、煽動西安事變、製造各地暴動、抗命

禍國等十案；（4）「俄帝陰謀」：內有雅爾達密約與中蘇協定、阻擾
接收東北、俄帝侵華罪行三案。每一案皆分裝成若干冊，計三十八案，

共四三六冊。  
 

(五 )特交檔案  
相較於革命文獻、特交文電以事件為主題，精選相關函札、電報

編輯而成的檔案彙編，特交檔案所收錄文件則無特定主題，文件形式

也不一致，內容包括有簽呈、函札、電報、會議記錄、各式報告、名

冊、信件、書籍、手稿錄底、手令登錄等。特交檔案分成分類資料、

一般資料兩部分。前者係依照政治、軍事、中日戰爭、政治防共、軍

事剿匪、外交、國際、經濟、財政、內政、教育、交通、社會、特件、

其他等大項，將各式資料加以分類、編纂，各大項之下又分成若干案，

時間起於 1928 年，止於 1971 年；後者不依內容分類，僅依照時間順
序編輯而成，時間起自 1926 年，至 1958 年止，其後又附有專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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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錄底、呈表彙輯、手令登錄、工作報告、書翰等資料彙編。計分類

資料共有十五大項，四五五冊，一五、九九三件；一般資料六二二冊，

九○、五九七件，兩者合計共一、○七七冊，一○六、五九○件。  
 

(六 )領袖家書  
係蔣中正致家人、親友書信之錄底，以寄發對象分類，分成致夫

人、致經國公子、致緯國公子、致親友、致孝武孫公子、致孝勇孫公

子等六種。其時間最早為 1926 年 1 月，最晚為 1969 年 1 月。致夫人
原件共七冊，拓影本三冊；致經國公子原件一冊，拓影本二冊；致緯

國公子原件一冊，影本二冊；致親友三冊，拓影本一冊，致孝武孫公

子、致孝勇孫公子無原件，拓影本各二冊。總計共原件一二冊，拓影

本十七冊，合計共二九冊，九六八件，九九五頁。  
 

(七 )文物圖書  
為蔣中正歷年來之印信、印章、印譜、任狀及證書、勳章及紀念

章、稿本及刊本、書畫、書籍、輿圖及其他文物等十類；印信共十七

方，其中包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等

牙質官章，「蔣中正」木質簽名章戳，及「空軍司令印」、「中央編

遣區辦事處印」等銅印；印章十六方，包括「蔣中正印」白文石刻名

章數種、「介石」朱文石刻名章等；印譜共有四冊，為蔣氏印信與私

章之印譜；任狀及證書則有「陸海空軍大元帥」特派狀、「航空委員

會委員」任命狀、「兼陸軍大學校長」簡任狀、第四任總統當選證書

等共十二件；勳章及紀念章共十七個，包括「一等大綬雲麾勳章」、

美國政府贈授「特種勳章」頌詞、中央委員證章等；書畫共十三幅；

書籍三二八冊，包括春秋左傳正義、漢書、三國志、二十五史、四書

讀本、左文襄公奏稿等；輿圖，十捲，包括各省地圖、各縣地圖等；

其他文物共十三件，王太夫人磁像、瑪瑙耳環、舊手錶等 7。  

                                         
7 相 關 資 料 引 自 國 史 館 ， 《 總 統 府 大 溪 檔 案 點 交 清 冊 》 ， （ 1 9 9 5
年 5 月 3 1 日 ） ； 簡 笙 簧 ， 《 移 轉 大 溪 檔 案 記 》 （ 未 刊 稿 ） ；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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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本及刊本共四五八冊，包括事略稿本、事略簡編、《困勉記初

稿》、《游記初稿》、《學記初稿》、《省克記初稿》、《民國十五

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等書。其中事略稿本（1927 年至 1948）及《民
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兩者皆採編年體編纂，按年月日先後

依次敘述蔣氏生平事略。《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為毛思誠

先生編纂，事略稿本 1927 至 1936 年部分，中日戰爭時已由專人編纂
成稿，1937 至 1949 年部分則為來臺後由許卓修和秦孝儀擔任總統事
略編纂室總編纂時整修而成 8。  

 
(八 )蔣氏宗譜  

為蔣中正家族宗譜，共七套四八冊，分別為《民國七年重修本》

（四冊）、《民國三十六年重修本》（六冊）、《回圖蔣氏宗譜》（一

○冊）、《宜興大成蔣氏宗譜》（一○冊）、《梅潭蔣氏世譜》（一

四冊）、《硤石蔣氏支譜》（二冊）、《武嶺蔣氏先序考》（二冊）

等。  
 

(九 )照片影輯  
為蔣中正及家人相關照片輯集、影片（盤式錄影帶）、照相底片

和縮影片。其中照片輯集部分包括「總統蔣公影輯」（四五冊，七、

三五五幀，時間自 1908 至 1962 年 11 月）、「領袖照片資料輯集」（一
一五冊，三三、七九五幀，時間自 1904 年至 1978 年 4 月）、「蔣夫
人照片資料輯集」（三○冊，八、七七八幀，時間自 1938 年 5 月至
1976 年 8 月）、「經國先生照片資料輯集」（四七冊，一四 ,○四○
幀，時間自 1944 年至 1978 年 5 月）、「參觀『藍星演習』影集」（一
冊，1960 年 3 月）、「美副總統詹森伉儷訪華影集」（一冊，1961
                                                                                                                
進 金 ，〈 國 史 館 典 藏 蔣 中 正 總 統 檔 案 始 末 〉，《 國 史 館 館 刊 》，

第 2 1 期 ， 1 9 9 6 年 ， 頁 3 6 2∼ 3 7 3； 曾 品 滄 ， 〈 蔣 中 正 總 統 檔 案

簡 介 〉 ， 未 刊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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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人士紀念蔣公遺德顯彰會現場照片影集」（一冊，七十

二幀，1986 年 9 月）、「先總統蔣公影集總目錄」（二冊）、蔣介石
總統百年誕辰畫冊（一冊）；影片共六十七卷，內容包括「四十年國

慶」、「（52 年）巡視東引、馬祖及大二擔島」「美艾森豪總統訪華
（49 年）」等；照片底片共六櫃，二三、七三二袋；縮影二九卷。  

 
(十 )其他  

包括蔣中正及家人、部屬相關之資料、相片，底片和名章三類。

其中資料部分包括有蔣中正總統事略日記，一一五本；文電登記簿，

九四本；圖書及雜類，三五○本；二二八事件小組研究專輯，一二冊；

蔣經國文電資料，四八冊；嚴家淦副總統照片，一四冊；蔣經國院長

相片，五○冊；蔣夫人相片，五冊；鄭彥棻相片，五冊；蔣夫人遊美

紀念冊；張群先生文卷，一二卷。底片部分有：謝東閔副總統底片，

六盒；馬（紀壯）秘書長底片，二盒；沈（昌煥）秘書長底片，一盒。

名章包括有嚴副總統家淦名章、蔣故總統經國名章各三方 9。  
 
有關蔣中正總統檔案的整理工作，可說隨時整理，但有計畫整

理，則時做時輟，依時間為序大致可分三期：  
 
（一）1950 年以前的整理  

此時期為蔣中正在中國大陸領軍主政繁忙時期，對產生的檔案雖

稱是「隨時整理，分類彙存」，但實際上大多只是粗略分類及彙存而

已，因為 :(1) 檔案文卷歷年累積，數量越集越多，要整理亦非短時間
或一、二人可能承擔；(2)國家長期處於內憂外患，侍從人員隨蔣中正
東奔西走，難得有安定時間整編檔案文卷； (3) 蔣中正檔案文卷具機
密性，非蔣中正機要人員，或其指定的專人不能參與工作。因而此時

期蔣中正檔案的整理編輯工作，只毛思誠並利用此資料，以編年體編

                                                                                                                
8 同 註 5。  
9 同 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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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民國十五年前蔣介石》一書 10，及蔣中正在重慶時已交專人編纂

的 1927 年至 1936 年的事略稿本 11。  
 

(二 )革命文獻編輯及事略稿本續編  
1、革命文獻編輯：  

1950 年 3 月在蔣中正在臺復職後，指示檔案保管人總統府機要室
主任周宏濤約請時任國防部少將參議許卓修成立檔案整理編輯小組

（人員八、九人），進行有計畫的整編蔣中正檔案。許卓修接受任務

後，經審慎研究後，進行如下整編作業 : 
 
(1)編案總名稱：重要文件彙編（後經總統府機要室改名為『革命文獻』）

12。  
 
(2)採紀事本末體例，先將蔣中正大陸時期檔案分北伐、統一、抗戰、
戡亂四時期，再照各時期的重要史事訂定各案目名稱，徵詢張其昀

（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陶希聖（蔣中正重要文膽）

等之意見後，呈奉蔣中正核定。然後從蔣中正檔案中，逐一審閱，

選提其相關重要文件，分別編入各案。在編案過程中，有訂定案名，

但實際因無文件，未能編案者；亦有因文件太少，只得以子目附入

相關案內者 13。  
 
(3)每案卷首由主編許卓修秉史家公正立場，依據文件內容，撰「概述」
一篇，敘述史事始末經過，隨案卷呈送蔣中正核閱 14。  

                                         
10 毛 思 誠 ， 《 民 國 十 五 年 以 前 之 蔣 介 石 先 生 》 ， 序 ， 1 9 3 6 年 1 0

月 出 版 。  
11 同 註 4， 頁 3 3 0。  
12 同 註 5， 頁 1 4 6。  
13 〈 許 卓 修 於 大 溪 之 簽 呈 〉，《 蔣 中 正 總 統 檔 案 — 雜 卷 》， 國 史

館 藏 ， 1 9 5 1 年 1 1 月 2 7 日 。  
14 〈 革 命 文 獻 編 整 紀 述 〉，《 蔣 中 正 總 統 檔 案 — 雜 卷 》， 國 史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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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編案目，採總統府機要室沿用的表格，製成目錄，以毛筆楷書，
將文件之發文與受文者的姓氏、職稱、時間、地點，及將所摘錄文

件之重要內容，分別填入，使查閱者便於瞭解文件內容。  
 
(5)對文件中欠清楚之人名、職稱、時間、譯名等均一一查考補正。在
蔣中正手稿常用別號或官稱，如軍政部長何應欽，常以「敬之兄」

或「何部長」稱之，必查明其姓名和職稱為「軍政部長何應欽」，

在目錄表中註明；另文件中時間不明確者，如僅有月日，無年份，

或年月日全無者，均考証史實，在目錄表中將時間的年月日註明清

楚。  
 
(6)有時一文件涉及兩案者，則抄錄一份，分入兩案，在抄件左下角加
蓋一小圓章註明「溪抄」及「原年編入某案」。  

 
(7)外文文件未經翻譯者，譯成中文，並在文件左下角加蓋一小圓章註
明「溪譯」。  

 
(8)為增加對史事的瞭解，凡在報刊發表或向有關單位徵得之重要文
件，而為該編案需要者，亦加抄錄補充，並加蓋一小圓章，註明「溪

抄」15。  
 
『革命文獻』依上述的編案作業，至 1953 年，計完成北伐時期

重要文件彙編二十八冊、統一時期重要文件彙編三十四冊、抗戰時期

重要文件彙編五十冊 16。  
 
                                                                                                                

藏 ， 1 9 5 2 年 1 月 。  
15 同 註 5， 頁 1 4 3∼ 1 4 4。  
16 同 註 5，頁 1 4 2。 許 卓 修 ， 1 9 4 8 年 任 總 統 府 參 議 ； 1 9 5 0 年 任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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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略稿本續編：  
1953 年 2 月總統府機要室正式成立「大溪檔案室」，八月由蔣中

正總統批示：「許卓修仍應留任主編事略部份及主持其餘未了事宜」。

所謂主持其餘未了事宜，即仍需繼續編輯『革命文獻』的第四部份—

戡亂時期重要文件彙編五十五冊；至於主編事略部份，係採編年體例，

將蔣中正一生按年月日依次敘述，其中 1926 年以前已有毛思誠編纂的
《民國十五年前蔣介石》一書，1927 年至 1936 年部份，蔣中正在重
慶時已交專人編纂成稿。因而此次主編事略稿，主要進行 1937 年至
1949 年的編纂工作 17。  

 
1953 年 12 月 14 日蔣中正總統批准調整大溪檔案室編制，設主

任一人，下置保管、事略、編案三組，編制員額十四人，主任仍由許

卓修擔任。有關編案工作方面，至 1954 年 12 月戡亂時期重要文件彙
編五十五冊，彙編完成，大溪檔案室將所有編成的『革命文獻』均送

存頭寮賓館，編案組人員調事略組服務。1955 年 1 月總統府成立事略
編輯室，任許卓修為總統府秘書兼事略編輯室總編纂，事略編輯室亦

由大溪頭寮賓館遷臺北縣淡水訓練班辦公。1958 年 7 月許卓修因積勞
致疾請辭事略編輯室總編纂 18，由秦孝儀接任，未久秦孝儀出任蔣中

正總統侍從秘書，為便於督導工作起見，將事略編輯室移陽明山辦公。

事略稿的編纂，係由工作人員搜集整理及撰擬初稿送交總編纂核改，

再以楷書繕正送呈蔣中正總統核閱 19。  
 
1975 年秦孝儀總編纂為慶祝該年蔣中正總統九十壽誕，以事略

稿編為底本，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十二冊，因慎重其事，

延至 1978 年 10 月 31 日出版 20。  

                                                                                                                
防 部 少 將 參 議 。  

17 同 註 5， 頁 1 4 2∼ 1 4 7。  
18 同 註 5， 頁 1 4 8。  
19 同 上 註 ， 頁 1 4 7∼ 1 4 9。  
20 同 上 註 ， 頁 1 4 8。  



第二章  臺灣有關總統文獻之典藏與利用 

 17

 
1979 年 4 月秦孝儀總編纂為配合 1981 年「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

會」的舉辦，開放蔣中正總統檔案，供學術研究，遂命黨史會所屬人

員，運用蔣中正總統檔案的『革命文獻』資料及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的

史料，於 1981 年 9 月陸續編輯出版《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七編二
十六冊。  

 
1981 年蔣總統事略編輯室以任務完成，隨即撤銷，所有案卷均

由秦孝儀總編纂移交總統府機要室管理 21。  
 
(三 )籌筆檔案的整理  

1955 年 6 月蔣中正總統檔案移存國史館後，國史館以蔣中正總
統檔案之中，革命文獻與事略稿本為重新整編的檔案，籌筆、特交文

卷、特交文電、特交檔案等均為原始文件，尚待以加以整理，以方便

使用者利用。其中籌筆檔案總計一七、九○八筆，內容含蓋蔣中正自

1923 年至 1972 年統軍主政時期的重要親筆函稿、電稿和諭令，依時
間順利排列彙存，甚具史料價值，故而國史館史料處於 1966 年 6 月開
始進行蔣中正總統檔案整理時，將籌筆檔案的整理，列為最優先的整

理項目。籌筆檔案的整理，其作業步驟大致如次：  
 

1、檔案的審查：  
籌筆檔案含蓋自 1923 年至 1972 年的文件，其內容有可能涉及國家

尚未解密的機密或涉及個人隱私文件，故在整理作業前，有必要先進

行審查。此項審查作業亦分兩階段進行，首先委由朱副館長做初審，

將涉機密文件檢出。其後再敦請曾任蔣中正的侍從秘書唐振楚等人對

檢出的機密文件進行複審，如該機密文件尚可開放，亦進行整理。  
 
2、檔案整理作業          

                                         
21 同 註 5， 頁 1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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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筆檔案整理的作業程序而言，可分為分類、提案、立案、編目、

編目初複審、電腦鍵檔及複核、微縮、影像掃描、裝訂換裝內頁、勘

誤校正、典藏等項，茲說明如下：  
 

（1）分類表的訂定：  
蔣中正總統檔案經歷年來的整理，基本上已有進行初步分類，

但尚未詳盡，如所有檔案區分十大類，部分類又分北伐、統一、抗戰、

勘亂四期，但每案並無賦予分類號，導致典藏排列及檢調不便。上述

種種問題，於蔣中正總統檔案移轉國史館，國史館史料處為有序典藏

此檔案，並開放學者利用，自 1996 年 1 月起由史料處檔案科首先進行
蔣中正總統檔案的分類工作，賦予蔣中正總統檔案的全宗號為 2000，
其次依移轉檔案類別及各案項內容，賦予分類號如下表：  
 

表一：蔣中正總統檔案分類表  
分   類   號  分   類   名   稱  
2000 蔣中正總統檔案  
2010 籌筆  
2010．10 北伐時期  
2010．20 統一時期  
2010．30 抗戰時期  
2010．40 勘亂時期  
2020 革命文獻  
2020．10 北伐時期  
2020．20 統一時期  
2020．30 抗戰時期  
2020．40 勘亂時期  
2030 蔣氏宗譜  
2040 蔣中正家書  
2050 照片影輯  
2050．10 照片  
2050．20 底片  
2050．30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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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 文物圖書  
2060．10 印信、印章、印譜  
2060．20 任狀、證書、通知書、騁書  
2060．30 勳章、紀念章、證本  
2060．40 稿本、書帖、筆記、刊本  
2060．50 日記  
2060．60 書畫  
2060．70 書籍  
2060．80 輿圖  
2060．90 瓷像、雕塑品  
2070 特交文卷  
2080 特交文電  
2090 特交檔案  

資料來源：國史館蔣統總檔案分類  

 

上項分類表僅就蔣中正總統檔案移轉後的初步分類，其中原檔案其他

類的日記、照片、名章等，分別併入照片影集和文物圖書類項之中。  
 

蔣氏家譜、蔣中正家書、特交文卷、特交文電、特交檔案等類尚

無第二層分類，主要原因一為如蔣氏家譜，檔案數量少，不必再分類；

二為檔案尚待整理，必待瞭解檔案內容後，再進行第二層分類。  
 
（2）提案：  

由史料處檔案科整檔人員填寫提案單向典藏組庫房專責管理人員

提取作業所需的籌筆檔。  
 

（3）立案：  
籌筆檔立案名稱仍沿用原案名，如案名為〈蔣中正籌筆北伐時期〉

及〈蔣中正籌筆統一時期〉。序列號取案名首字和次字各二角之四角

號碼，末位三號碼為冊別號，例如蔣中正籌筆北伐時期第一冊序列號

為（ 4450.01-001）。分類號和序列號合稱為檔號，如上例檔號為



總統圖書文物管理法制作業之研究 

 20 

（2010.10/4450.01-001）。  
 

（4）編目：  
係就每件檔案進行編製目次，書寫於目次表上，每目含編號、冊

數、目次、內容要旨摘由、時間、微卷代號等項。其中內容要旨摘由

最困難，需含應有的人、事、時、地、物，且以三十字為限，以方便

電腦檢索。   
 
（5）編目初複審：  

為使編目之內容要旨摘由能精當翔實，將編目人員初步完成的目

次表交由史料處長、檔案科長或國史館修纂及行政單位秘書以上三十

餘位同仁進行初、複審作業。  
 
（6）電腦鍵檔及複核：  

將籌筆檔編目內容及相關資料逐件鍵檔於國史館機要檔案資訊

管理系統，鍵檔內容包含原本及拓影本。立案輸入欄位包含類別、檔

號、單位編號、移轉時間、案名、拓影本冊別；編目輸入欄位包含目

次號、原編號、事由、人名、時間、頁數、有否拓影本、縮影號。鍵

畢即列印出目次表，送由負責編目複審同仁複核，核畢再送回檔案科

作電腦修正鍵檔及校對，核對無誤再列印正確之目次表。  
 

（7）檔案微縮：  
將電腦鍵檔目次表及檔案原件送微縮人員拍攝微縮片，並鍵縮影

號於機要檔案資訊管理系統。  
 
（8）影像掃描：  

先於資訊市場上購置相關規格的影像掃描套裝軟體，其後將檔案

委託專業電腦公司進行電腦影像掃描，將檔案影像數位化，儲存於硬

碟上，連線國史館檔案資訊管理系統，即可於國史館電腦上調閱籌筆

檔原本之影像。  



第二章  臺灣有關總統文獻之典藏與利用 

 21

 
（9）勘誤校正：  

檔案整理程序或整理內容有未盡完善之處，參閱檔案人士如發現

錯誤，請其填寫「籌筆檔勘誤紀錄表」，進行改正，使整套籌筆檔案

編目系統，精益求精 22。  
 
（10）目錄出版：  

1998 年 10 月，國史館將籌筆檔案的編目，依時間順序排印出版
「蔣中正總統檔案目錄」文字版二冊及光碟版 23。  
 

上述籌筆檔案整理程序中，立案編目的摘由為整理籌筆檔實務作

業的重點所在，立案編目摘由如編繕得宜，則閱覽者能經由電腦檢索

委快地找尋到所須要資料，不須漫無頭緒將檔案由頭至尾閱畢才能找

到資料。然而籌筆檔中，蔣中正草書手稿的函電諭令，字跡或字意時

有欠清楚之處，常須查閱相關書籍，予以辨明，故而籌筆檔的立案編

目作業可說彙集國史館編修及檔案編目人員，共同參閱各種參考資

料，並經過相互間諸多討論，才得以簡要將每件檔案旨趣摘出，茲就

籌筆檔摘由作業較困難之處分述如下。  
 

a.將人物以「字號」或「職銜」稱之者查明真實姓名。在籌筆檔中，
蔣中正所下的手令或函件，其人物多以「字號」或「職銜」稱之者。

如以字號需查明真實姓名，例如致孔祥熙函電，在檔案中以『庸之』

稱之，在摘由時則書寫原真實姓名『孔祥熙』，其他如『敬之』摘

由時書寫『何應欽』，『百兄』摘由時書寫『閻錫山』，『季兄』

書寫『汪兆銘』等等。另以「職銜」稱之者，查考起來比「字號」

更加困難，如『陳總司令』，則需從人名、時間、地點、部隊番號

                                         
22 葉 美 珠 ，〈 國 史 館 典 藏 蔣 中 正 總 統 檔 案 整 理 實 務 概 述 〉，《 國

史 館 館 刊 》 ， 復 刊 第 2 3 期 ， 1 9 9 7 年 ， 頁 3 9 1∼ 3 9 6。  
23 國 史 館 印 行 ， 〈 蔣 中 正 總 統 檔 案 目 錄 〉 ， 1 9 9 8 年 1 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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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述何事等等，才能查考出是陳濟棠？陳銘樞？陳誠？  
 
b.將同一人不同姓名用字統一。儘量對檔案中對同一人名字稱呼不同
者，在編目中加以統一，例如檔案中有賀耀祖及賀耀組係同一人，

編目時統一書寫賀耀組，另檔案中曹浩生、曹浩森係同一人，編目

時統一書寫曹浩森等。至於外國人譯名亦力求統一。  
 
c.將檔案中日期以電報代碼表者，查對電報代日期韻目表，將代號於
目次表改為一般通用日期，例如刪電為十五日電。  

 
d.檔案內容所述龐雜，如一文件述多項事或數事涉數人，則摘其重要
者書之。  

 
e.對某一重要主題，所述內容龐雜，則需規範出統一用語，並摘由重
點內容。例如籌筆檔統一時期的中原大戰，有多冊，由數位編目人

員分別作業，檔案內容多次出現平漢路、隴海路、津浦路三戰線軍

隊調遣及防禦工事等，內容龐雜，所佔篇幅大，經過共同討論，使

用特定用語「軍事部署」，以陳述軍隊調遣及防禦工事等 24。  
 
    總之，蔣中正總統籌筆檔案之整理作業以不破壞檔案原形，不損
害檔案內容及不洩漏檔案機密之原則下進行，整理時則致力編出結構

嚴謹，首尾一致，摘由重點之目次，可利用電腦作目錄要項索引及影

像原本索引，在檔案典藏保存有序下，達到查調應用檔案便捷的效用。 
 

蔣中正總統檔案的典藏，在 1995 年移轉國史館之前，雖有專人
及機構負責管理，但管理人員大多為蔣中正總統的秘書或幕僚，並不

具有檔案管理的專業技能，導致檔案黴菌滋生，因而自 1995 年 5 月移
轉國史館後，國史館負責檔案管理的史料處即開始籌思，如何以最有

                                         
24 同 註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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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方法來典藏與保護此檔案，並陸續進行設立專用庫房，及有關空調、

防火、監視及警衛、除治菌蟲、破損修復、更置卷夾等作業，茲分述

如下：  
 

(1) 專用庫房設立  
蔣中正總統檔案是中華民國史最珍貴史料之一，移轉國史館管

理，自當設置專用庫房典藏之。惟國史館檔案庫房空間有限，無法撥

出獨立庫房典藏之。因而即將正在設置活動檔案櫃的季陸樓八樓庫房

變更設計，首先用水泥牆隔成三間，如此就可使用其中一間，充當蔣

中正總統檔案專用庫房。其次將原設計的活動櫃隔板移走，將陽明書

屋移回，原典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的木櫃，放置於活動檔案櫃上，如此

不但節省典藏空間，而且整齊劃一，美觀大方，在檔案的典藏上可說

深具特色。最後安置防火防盜的鐵門及控制門鎖，檔案專用庫房即告

設立。上項設施均於 1995 年 11 月完成，並將蔣中正總統檔案由暫存
的季陸樓五樓，搬入八樓新家。  

 
(2)設置恆溫恆溼的空調系統  

檔案無時不刻處於空氣之中，因而空氣中的溫、溼度隨時影響檔

案的製成材料。如紙張一般水分含量為百分之七，在此範圍內，紙張

柔韌、耐折，在保存、運輸、翻閱中不易損壞。當空氣溼度大，導致

紙張含水量過高時，紙張材料強度降低，易造成粘連或扭曲變形。但

當空氣溫度高，紙張因高溫受熱，含水量被蒸發而過低時，紙張材料

發脆，不耐折，易帶靜電及吸附塵埃，均不利檔案的保存。  
 
臺灣屬亞熱帶海洋氣候型，所顯現出的高溫超過攝氏三十度、高

溼超過百分之八、九十，並不適宜檔案的保存。適宜的保存溫度約在

攝氏十五∼二十四度，相對溼度則在百分之四十五至六十之間。超過

上述溫溼度的配合標準，溫度愈高、溼度愈大，危害亦愈大。如黴菌

最適合生長的溫度為攝氏二十五度至二十八度，溼度為百分之七十五

以上。一般檔案害蟲如毛衣魚、檔案竊蠹、蟑螂等最適合生長溫度為



總統圖書文物管理法制作業之研究 

 24 

攝氏二十六度∼三十二度，溼度為百分之七十至九十。因此，庫房溫

度如超過攝氏二十五度、溼度超過百分之七十，則為庫內菌蟲開始繁

殖活動的適宜溫、溼度，檔案亦因而遭到破壞。反之，如將溫度控制

在攝氏二十四度以下，溼度在百分之六十五以下，則可有效抑制檔案

菌蟲的成長與危害。  
 
一般而言，檔案庫房溫度達到攝氏三十度，即可算是高溫。高溫

對檔案危害，除上述有助菌蟲成長外，尚有對耐熱性差，以油溶性染

料為色素的複寫紙、圓珠筆字跡，因溶劑的油脂熔點不高，在長期高

溫保存下，就會逐漸出現油滲及字跡擴散的現象，使字跡模糊不清。

另高溫會加快檔案材料中各種有害化學雜質（如酸性物質）對紙張纖

維的破壞作用，據實驗結果，溫度在攝氏十度以上，每升高十度，破

壞作用會加大一至二倍，當溫度升高至三十八度以上，每升高十度，

破壞作用會加大至三倍，因此高溫為加快檔案劣化、老化的重要因素。 
 
庫房中的相對溼度超過百分之七十，稱為高溼。高溼除前述有助

菌蟲成長外，對檔案載體材料，首先會使紙張纖維素在水和酸作用下，

產生水解，導致紙張強度下降，耐久性差。對字跡方面，潮溼會使屬

水溶性，耐水性較差的純藍墨水、紅墨水等字跡洇化褪色。高溼亦會

加劇空氣中的塵埃及有害氣體附著於檔案材料上，產生酸及膠粘物質

等，破壞檔案。  
 
一般而言，高溫和高溼均不利於檔案的保存，而低溫與低溼延長

檔案壽命是比較有利的。但如溫度太低，降至冰點以下，紙張中的水

分會發生結冰，使其內部結構遭到破壞，強度下降，亦影響紙張耐久

性。至於溼度太低，庫房太乾燥，紙張水分被蒸發，不能保持正常百

分之七含水量，亦會使紙張變硬，變脆不耐久。因此溫度、溼度太高、

太低均不適合檔案保存，必將檔案庫房保持在上述的適宜溫、溼度，

才能有效延長檔案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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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如何維持庫房的適宜溫、溼度呢？除於建築時注重庫房牆

面、門、窗及屋頂的保溫、隔熱的基本要求外，以臺灣而言最佳方式

為設置空調系統進行庫內通風及溫、溼度的調節，但庫房溫、溼度波

動太大，亦會對檔案造成危害，因此庫房溫、溼度最佳方式為保持庫

內恆溫恆溼，庶可保護檔案的耐久保存。  
 
蔣中正總統檔案在移轉國史館前，所典藏之庫房雖有專人管理，

但均無空調設備，致檔案有老化、灰化現象，且滋生黴菌，因而移轉

國史館後，為防止此檔案老化及防阻黴菌滋長，有必要將檔案置於恆

溫恆溼之中。是時國史館典藏檔案的季陸樓原有空調設備，但因功能

欠佳，無法全天二十四小時運轉，故為維持蔣中正總統檔案庫房的恆

溫恆溼，國史館特於蔣中正總統檔案庫房增置空調設備，改善庫房典

藏環境，使檔案置於恆溫恆溼狀況之中，防止檔案老化及滋生菌蟲。  
 

(3)海龍全自動滅火系統的設置  
火會產生高溫和濃煙。火災發生時高溫達八百至一千五百度，可

燒燬任何形式的檔案，濃煙含有有毒的呈黑色微粒物質的硫化物，檔

案被煙燻到，酸性增加，遭到破壞。因此防火與救火為現代化檔案庫

房於建築時必須考量的要點之一。一般而言，火災發生時，於火燄剛

起之時，迅速及有效地撲滅，可將災情減到最低程度。,而現代一般建
築均設置有手動的消防栓及滅火器，以便火災發生時，及時用水及乾

粉等來撲滅火燄。惟此種常用滅火器材並不適用於檔案滅火，如紙質

檔案經水及乾粉的沖、噴，即使小火被滅，檔案已被水和乾粉沖泡而

造成二度傷害。何況此兩種器物均需有人即刻使用才能奏效。然而檔

案庫房，隨時密閉，除管理人員外，很少有人進出，一旦發生火災，

經由人為查覺再進行滅火，可能已達不可收拾地步，因此有必要裝置

自動滅火設備，經由感應器（含溫感及煙感）自動偵測及警報，將信

息傳達於主機盤自動起動安置的滅火劑，由設置的管線和噴頭噴出滅

火，而其滅火劑，以不造成檔案二次傷害為原則。就目前而言，符合

設置於檔案庫房的自動滅火裝置大致有：二氧化碳自動滅火裝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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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一三○一自動滅火裝置及水噴霧自動滅火裝置。前兩者是噴出二氧

化碳及氟氯碳化合物（CFC）的海龍（HALOGEN）一三○一的氣體，
來隔絕氧氣（如二氧化碳在空氣中含量達到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即

能使紙質檔案等一般可燃物質的燃燒逐漸息滅）及降低庫房溫度，缺

少氧氣助燃及溫度降低，火燄迅速熄滅，達到很短時間滅火的效果。

後者是以噴出水霧方式，來降低火燄溫度及隔絕煙來滅火，由於水量

小且分散，對檔案危害可減至最低程度。國史館典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的季陸樓庫房即配置全套的海龍 1301 全自動的滅火系統，預防萬一火
災發生時及時滅火，以保護檔案安全。  

 
(4)增置警衛及紅外線監控系統  

蔣中正總統檔案典藏於陽明書屋時，配置有一班兵力，管制人員

進出以警衛。及 1995 年 6 月轉國史館典藏，國史館在安全防護上，勢
必加強，其後國史館奉准增加警衛人數，並於館區設置紅外線監視偵

測系統，加強警戒，防止任何對檔案的盜竊及破壞行為發生。  
 

(5)菌蟲除治  
檔案孳生菌蟲，最主要原因為檔案製成材料的紙張、膠片、漿糊、

膠水及皮、布、木料等，含有澱粉及蛋白質，均可充當各式各樣菌蟲

攝取養份的食物，成為菌蟲棲生的溫床，檔案也因而遭到傷害。蔣中

正總統檔案在移轉國史館前，由於保護環境欠佳，導致黴菌滋生，移

轉國史館後，首要工作即清除檔案中的菌蟲，庶免污染。國史館檔案

庫房環境，同時一併清除蔣中正總統檔案的菌蟲，使其不再為害檔案。

事經國史館史料處同仁利用燻蒸庫，以環氧乙烷和溴甲烷混合劑，在

庫內密閉空間中，配合溫度及壓力條件下，釋出高達到 15000ppm 瓦

斯濃度的藥劑氣體，迅速擴散及滲透於檔案中，通過寄生於檔案菌蟲

的呼吸系統，或由其體壁膜質進入菌蟲體內，引起中毒死亡，達到一

舉滅菌蟲的功效。經 1995 年 9 月至 11 月五次燻蒸檔案作業，將蔣中

正總統檔案的菌蟲全部滅絕，然後移入有恆溫恆溼的庫房中典藏，避

免蔣中正總統檔案再遭菌蟲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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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破損修復  

在紙質檔案長期的保存與利用過程中，由於製成材料欠缺耐久

性，或因保護環境欠佳，檔案受到物理（光、溫度、溼度）、化學（塵

埃、有害氣體）、生物（菌、蟲）等危害和人為諸多因素的影響，導

致檔案製成材料紙張變黃易脆、生蟲長黴、字跡褪色模糊而受損，均

有必要進行修復，去除不利於製成材料的耐久因素，進而增強其強度，

恢復其原貌，達到長久保存，為人類服務的目的。因而檔案修復技術，

為保護檔案的一個重要環節。有關檔案的修復技術，主要包括去污、

去酸、加固、修裱、揭檔案磚、字跡恢復與顯示等項。從移轉至國史

館的蔣中正總統檔案視之，檔案有老化及滋生黴菌的現象，因而需對

部份嚴重者去酸和修裱進行補強作業。在去酸方面，因國史館並無相

關設備將紙張中的酸去除，只能進行除菌蟲和溫溼度控制，使檔案紙

張中的酸不再惡化。其次即將破損檔案檢出，送入檔案裱褙室，進行

補強修裱，來延長檔案壽命。  
 

(7)檔案卷夾更置  
檔案典藏卷夾之中，如人之穿衣，具有保護和整齊美觀功效。但

如衣服質料不好或不合身，則會產生反效果。在蔣中正總統檔案中的

籌筆及特交檔案，即因將檔案置於不透氣塑膠封套中，導致溼氣不散，

滋生黴菌，檔案紙張酸老化，有必要將不透氣塑膠封套去除，重裝新

透氣封套。此項更置卷夾工作，於 1995 年 6 月新封套購置送達後，即
進行換裝，使蔣中正總統檔案不再受潮氣為害 25。  
 

 
國史館對蔣中正總統檔案的開放閱覽，基本上是持著審慎的態

度，一步一步的推動，以達成開放檔案利用，滿足學者與人民知的權

                                         
25 簡 笙 簧 ， 《 蔣 中 正 總 統 檔 案 整 理 提 供 利 用 備 忘 錄 》 ， （ 1 9 9 5

年 6 月 至 1 9 9 7 年 2 月 ） ， 未 刊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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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並避免產生不必要的困擾。因而蔣中正總統檔案是先完成典藏保

護和整理後才進行開放閱覽。其開放前的準備步驟大致如下：  
 
 
（1）閱覽室的擴置：  

國史館檔案閱覽室原設置於季陸樓四樓之一間，僅約三十坪，本

已不敷使用，為籌謀蔣中正總統檔案的開放閱覽，可能閱覽人數將倍

增，以及所需的服務人員辦公室、專用閱覽室、一般閱覽室，並配置

相關閱覽所需的電腦、微卷閱讀機、複印機等設備，預計所需空間為

原先三、四倍以上，事經 1996 年 6、7 月間史料處的詳細評估後，決
家將季陸樓三樓全部約一百二十坪改置為檔案閱覽室，原辦公室改置

四樓。此項閱覽室擴置工作，配合蔣中正總統檔案的開放閱覽，於 1997
年 3 月完成。  
 
（2）檔案管理人員擴編：  

為加速蔣中正總統檔案的整理開放，擔負檔案整理開放的檔案

科，可說任務加重，遂經館長同意，擴大檔案科編制為兩科，第一科

負責蔣中正總統檔案和相關機要檔案的典藏，以及檔案的整理；第二

科負責檔案的閱覽和一般檔案的典藏。此項工作亦配合蔣中正總統檔

案的開放閱覽，於 1997 年 3 月完成。  
 
（3）學人接待所的設置：  

由於國史館處於臺北市的郊區，為方便遠來學者長期閱覽檔案，

並節省交通與住宿費用，國史館於新建的韶華樓二樓規劃為學人接待

所，提供四間單人房給前來閱覽檔案學人住宿之用。此學人接待所於

1997 年 2 月 26 日國史館潘館長宣布開放蔣中正總統檔案時，同時接
受住宿申請 26。  
 

                                         
26 《 中 央 日 報 》 ， 臺 北 ： 1 9 9 7 年 2 月 2 8 日 ， 1 6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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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製定開放檔案閱覽相關規則及申請單：  
為建立檔案閱覽者與檔案管理服務人員的檔案閱覽和諮詢溝通管

道，有必要訂定相互間依循規則與作業文件表格，以發揮檔案應用功

能，並維護檔案安全。因而國史館在開放蔣中正總統檔案閱覽之前。

即陸續訂定「國史館機要檔案閱覽規則」、「國史館微捲閱讀機使用

規則」、「國史館照片檔案翻拍複製規則」及「國史館檔案借閱申請

單」、「國史館照片檔案翻拍複製申請單」等規則和作業文件。其中

「國史館機要檔案閱覽規則」規定凡具有：  
 

1.年滿二十歲以上的本國國民；  
2.大專院校以上的在學學生；  
3.經政府核准入境的華僑或大陸人士；  
4.經政府核准居留的外僑，均可持相關證明文件，申請閱覽機
要檔案（即蔣中正總統檔案） 27。  

 
申請獲准後，即可於國史館檔案閱覽室調閱所申請的檔案，進行

閱覽。  
 
（5）檔案開放前的複審：  

對於蔣中正總統檔案的開放閱覽，國史館潘館長為審慎起見，於

1998 年 2 月 4 日特邀請曾任蔣中正總統秘書的曹聖芬、唐振楚、秦孝
儀和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正、副主任委員李雲漢、陳鵬仁到館，就首先

要開放閱覽的蔣中正總統檔案籌筆做複審工作。與會者均對檔案的開

放閱覽，表達讚許之意，希望過去的歷史能讓人民了解 28。  
 
（6）檔案開放閱覽的宣布：  
                                         
27 文 中 所 列 相 關 規 則 與 申 請 單 均 由 國 史 館 檔 案 閱 覽 室 提 供，謹 此

致 謝 。  
28 簡 笙 簧 ， 《 蔣 中 正 總 統 檔 案 整 理 提 供 利 用 備 忘 錄 》 ， （ 1 9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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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蔣中正總統檔案的開放閱覽，國史館為尊重上級暨移轉單位

的總統府，經常將開放閱覽進行步驟，報告總統府。並期望蔣中正總

統檔案開放由總統府秘書長來館主持。事經 1998 年 2 月 13 日總統府
慎重考量後，以「政治歸政治，歷史歸歷史」，表示蔣中正總統檔案

的開放閱覽，就如同一般檔案開放一樣，平淡處置即可 29。為尊重總

統府的意見，國史館潘館長僅藉 2 月 26 日於接待歷史學會和近代史學
會理監事參觀國史館時，宣布蔣中正總統檔案即日起對外逐步開放 30。 
 

蔣中正總統檔案的開放閱覽，雖在低調處理的情況下宣布，但此

檔案因史料價值高，仍然引起國內外研究中國現代史學者的重視，自

宣布開放閱覽後，紛紛前來閱覽此檔案，其中大部份為學術研究之用。

據統計，1997 年 1 至 12 月蔣中正總統檔案借閱數量高達三一八一冊，
就借閱檔案人數而言，亦達一、七五七人次（借閱檔案人次含借閱國

史館典藏的一般檔案及蔣中正總統檔案），其中外籍人士有二、七八

人次。但前來國史館借閱檔案的外籍人士，在 2000 年逐漸增加，據
2000 年 1 至 7 月於國史館借閱檔案的外籍人士統計已達二七六人次，
僅比 1999 年全年少二人次，展望至 2000 年底，借閱檔案的外籍人士，
當比 1999 年會有相當比例增加。  

 
就借閱檔案的外籍人士地域而言，亞洲地區以日本、中國大陸、

韓國、香港、澳門、新加坡學者為多；美洲地區以美國、加拿大學者

為多；歐洲地區有英國、德國、義大利、荷蘭、蘇聯等學者。其中來

自日本、中國大陸和美國學者最多。  
 
至於閱覽此檔案的本國人士，主要來自與中國現代史相關的研究

                                                                                                                
年 6 月 至 1 9 9 7 年 2 月 ） ， 未 刊 稿 。  

29 同 上 註 。  
30 同 上 註 。  



第二章  臺灣有關總統文獻之典藏與利用 

 31

機構及歷史研究所的學者和研究生，其中國史館的修纂人員及中央研

究院的研究人員所佔比例最高 31。  

                                         
31 國 史 館 史 料 處 檔 案 科 編 製，《 史 料 檔 案 閱 覽 概 況 統 計 表 》（ 1 9 9 8

年 1 月 至 1 9 9 9 年 7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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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總統文獻之典藏與利用 

 

美國早期在總統圖書館成立之前，所有總統文件並沒有集中收藏

的地方，除了華盛頓到哈定的白宮檔案文獻典藏在華府的美國國會圖

書館之外（例如傑佛森起草的美國〈獨立宣言〉之手稿、林肯在葛登

斯堡演說的兩頁手稿及遇害時隨身攜帶的物品等），一些則分散在其他

的圖書館或私人機構中，甚至有些很不幸的就此湮滅灰飛，這無疑是

一大損失1。所幸，自胡佛（Herbert Hoover）總統歷任後的每一位總統

在卸任後，均籌設有一個總統圖書館來保存任期內的各種文獻資料。

總統圖書館的性質與功能不同於一般傳統的圖書館，總統圖書館其主

要任務是在於保存美國總統自胡佛總統以來，總統在任時的公、私文

件和歷史文獻或文物的保存和利用，期以提供社會大眾對總統個人、

任期內各項施政，及美國的政治體系有一整體的暸解 2。本章主要就美

國總統圖書館系統來說明美國有關總統文物之典藏與利用的情形。首

                                         
1  “ Presidential Libraries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登錄於http://www.nara.gov/nara/president/overview.html
（Last Updated: January 18,2000）；方雪嚴，〈總統圖書館是文化寶藏而不
是又用來製造新英雄〉，《新新聞》，第 502 期，1996 年，頁 24；周邦貞，

〈國會圖書館美國文明的驕傲〉（上）（中）（下），《台灣日報》，2000
年 6 月 1 日∼6 月 3 日，11 頁。 

2 原來總統任內自華盛頓總統以來所有的文件都是屬於私人所有，一旦離
職，他可將所有資料帶走的，自胡佛總統以後，他及他的友人出資在史坦

福大學內蓋圖書館，但後來圖書館與學校卻發生管理的衝突。“Presidential 

Libraries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登錄於

http://www.nara.gov/nara/president/overview.html ； Office of Presidential 
Libraries: Briefing Book, MD: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2000,p.4；Donald B. Schewe, “Establishing a Presidential 
Library:  The Jimmy Carter Experience, ”Prologue, 21: 2 （ Summer 
1989）,p.125；Frank Freidel,  “Roosevelt to Regan: The Birth and Growth of 
Presidential Library, ”Prologue, 21: 2（Summer 1989） ,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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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主要就其歷史發展、相關的重要法案內容、立法精神、法案的變

遷及其意義加以說明；其次，就總統圖書館之重要的館藏與特色加以

介紹；最後，說明總統圖書館如何由概念的形成到正式成立，及成立

之後如何運作與維護的情形。 

 
有關美國國家檔案管理機關設置的概況：1934 年成立「國家檔案

館」（National Archives），館長由總統任命，館內分設有檔案委員會及
歷史出版委員會，該館直接向美國國會負責，須向國會提出年度報告，

說明檔案接收與管理的情形、財務狀況，及下年度預算。1949 年「國
家檔案館」改隸於聯邦政府總務署，更名為「國家檔案與文件局」。1984
年正式改為「國家檔案與文件署」（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簡稱 NARA），直接向總統負責，署長由總統任命，經
參議院認可，成為與總務署平行的機關。「國家檔案與文件署」設有八

個司（處），包括：「資訊安全監督司」（ Information Security Historical 
Oversight Office）、「國家歷史出版品與文件委員會」（ National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and Records Commission）、「督察室」（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行政服務司」（ Office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s）、「聯邦登錄司」（Office of Federal Register）、「人力資源及
資訊服務司」（Office of Huma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華盛頓區
文件服務司」（Office of Regional Records Services）、「總統圖書館司」
（Office of Presidential Libraries）等。美國總統圖書館系統即隸屬於
國家檔案最高管理機構─「國家檔案與文件署」（NARA）之組織架構

的「總統圖書館司」（The Office of Presidential Libraries），「總統圖書館

司」即是專門負責督導所有總統圖書館的業務 3。 

 

                                         
3 詳參金志善、林秋燕、周曉雯等著，〈政府檔案管理組織體系之研究〉，行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自行研究報告，1997 年，頁 16∼22；郭介恆、陳
美伶、呂嘉凱，〈國家檔案管理體制與法制作業之研究〉（初稿），行政院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2000 年，頁 29∼35；美國國家檔案與文件
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nara.gov/nara/naraorg/naraorg.htiml〉。  



                                               第三章  美國總統文獻之典藏與利用 

 35 

目前美國總統圖書館系統包含了十個總統圖書館及一所總統資

料庫，它們分別是胡佛總統圖書館（The Herbert Hoover Library）、羅斯

福總統圖書館（The Franklin D. Roosevelt Library）、杜魯門總統圖書館

（The Harry S. Truman Library）、艾森豪總統圖書館（The 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甘迺迪總統圖書館（The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Library）、詹森總統圖書館（The 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福特

總統圖書館（The Gerald R. Ford Library）、卡特總統圖書館（The Jimmy 

Carter Library）、雷根總統圖書館（The Ronald Reagan Library）、布希總

統圖書館（The George Bush Library），以及尼克森總統資料庫（The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Staff）。每個總統圖書館都包含了一

個博物館（museum），並提供有一系列豐富寓教於樂的活動或節目。

其中尼克森總統資料庫（The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Staff），與位於加州 Yorba Linda 的尼克森圖書館（The Nixon Library 
and Birthplace）並沒有任何關係。尼克森圖書館它是由前美國總統尼
克森以私人基金會名義於 1990 年建立的，是一私人性質的組織，該圖
書館並不受美國「國家檔案與文件署」（NARA）的管轄與督導，也完
全沒有接受政府的補助，同時在館藏當中也沒有原始的總統文件，故

不在美國「國家檔案與文件署」（NARA）的總統圖書館系統之內4。  
 

美國總統圖書館系統此一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正式創始於 1939

年，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將他私人和總統任期內的文

件捐給聯邦政府保存，同時他也捐出位於紐約 Hyde Park 的土地作為

圖書館的建地，並和友人成立一個非營利性的組織籌募建館的資金。

羅斯福秉持著一個堅定的理念，即總統文件或各項資料是屬於國家財

產很重要的一部份，並且應該開放給大眾利用。他認為:「一個國家必

須信仰三件事。必須相信過去，也必須相信未來，更重要的，是必須

                                         
4  詳見 Office of Presidential Libraries: Briefing Book, p32；“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登錄於 http://www.nara.gov/nixon/（Last Modified on 

August 29,2000）。  



總統圖書文物管理法制作業之研究 

 36  

相信人民有能力向過去汲取教訓，以便創造未來時培養出更佳的判斷

力。」圖書館完竣後，他要求「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接收他的文件、歷史文獻，及羅斯福圖書館。羅斯福即將他的圖書館

捐贈給美國政府，並自 1940 年 7 月 4 日起由美國政府正式接管5。 

 

1950 年杜魯門（Harry S. Truman）追隨羅斯福的先例，決定捐出
總統文件並籌建一個圖書館來保存這些文件資料。就在圖書館興建的

同時，美國國會通過其他總統圖書館的立法，與羅斯福總統圖書館的

條件一樣。1955 年 8 月 12 日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簽署
的「總統圖書館法案」（The Presidential Libraries Act of 1955），即成
為未來總統圖書館的法源根據 6。此法案鼓勵其他總統捐出自己就任總

統時的文件給政府，確保獲得妥善的典藏以利美國民眾的使用。法案

同時也奠下由私人基金負責募款興建圖書館，待完成後再正式移交給

「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來運作與維護的慣例 7。法案

要求國家檔案機關代表美國政府執行：  
 
接受並保存與總統有關之文件及歷史資料； 

接受建立總統圖書館的土地、建物，與設備等之捐贈； 

圖書館的營運、維護工作及館藏的妥善保護； 

國家檔案機構或與捐贈者訂定有關如何使用或取得館藏歷史

資料的規定條文； 

                                         
5  “ Presidential Libraries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http://www.nara.gov/nara/president/overview.html； 方 雪
嚴，〈總統圖書館是文化寶藏而不是又用來製造新英雄〉，頁 23。 

6  同註 4，p.16。  
7  http://www.nara.gov/nara/president/overview.html（ Last Updated: January 

18,2000）；“Presidential Libraries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System,”登錄於

file://A:\NARANL-Brochure.htm。其中包括福特總統圖書館、雷根總統圖
書館以及布希總統圖書館都還曾得到來自台北的捐贈，據說雷根以及布希

特總統圖書館所得的募款都約有兩百五十萬美元左右（參見方雪嚴，〈總

統圖書館是文化寶藏而不是又用來製造新英雄〉，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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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博物館的展覽給大眾 8。  
 

於是遂形成了自羅斯福以來，美國歷任總統在卸任之後便著手建立圖

書館的慣例。目前，柯林頓（William J. Clinton）總統圖書館計畫案即

正在蘊釀籌劃當中，即將卸任的柯林頓總統在幾經審慎考慮後，於

1997 年 11月選擇阿肯色州小岩城的家鄉阿肯色河畔的「河市區」一

塊佔地約廿七英畝，附近緊鄰有餐廳、商店、畫廊和住宅區的精華地

段作為未來柯林頓總統圖書館的館址。小岩城承諾提供土地，並已發

行公債，預計將籌募約一千兩百萬美元作為購置地產及整地之需9。於

此，足見羅斯福的決定影響深遠，羅斯福總統圖書館遂成了美國總統

圖書館系統的奠基石，而他本人也有「美國總圖書館之父」之稱。 

 
1974 年隨著「水門案」（ the Watergate）所引發的爭論，國會為了

取得尼克森（Richard Nixon）任期內（1969−1974）的各項總統文件
及檔案資料的所有權，國會通過了「總統檔案資料保存法案」（The 
Presidential Recordings and Materials Preservation Act of 1974）。此一法
案僅適用於尼克森總統的歷史資料保存，法案授權政府有權去保護尼

克森任職時的各種文件資料（包括總長達 3,700 小時的錄音帶、照片
和文件均遭美國政府扣留），並要求國家檔案館負責將這些資料妥善保

存於華盛頓特區內的國家檔案館大樓內的尼克森總統資料庫內（ the 
National Archives Facility in College Park, MD），並在儘速合理的時間
內把包括政府不當的濫用權力和「水門案」（Watergate）等的資料公
開，提供大眾參考使用這批史料 10。如所周知，1974 年 8 月尼克森為
「水門案件」而辭職下台，因之，他不願將所有在其任內的總統文件

                                         
8 同註 4，  p.6。  
9 〈小岩城發行公債籌款居民上訴指控不當動支稅收〉，《中國時報》，2000
年 8 月 7 日，頁 13。 

10   Office of Presidential Libraries: Briefing Book, p.7； p.32。“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登錄於 http://www.nara.gov/nixon（Last Modified on 

August 2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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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出，在這種情況下總統個人或是代表全美國人的政府，孰是總統文

件在法律上的所有權者之問題遂浮上檯面來 11，以致後來才有 1978 年
的「總統紀錄法案」（The Presidential Records Act of 1978）。此因在
1978 年的法案通過之前，總統文件是屬於總統個人所有，總統本人有
權自行決定那些總統文件要捐與否；1978 年美國國會才正式通過法
案，明文規定所有總統文件自 1981 年 1 月 20 日起都將屬於美國政府，
是所有美國公民的財產 12。簡而言之，1978 年的「總統紀錄法案」其
重要的歷史意義是改變了總統文件在法律上的地位。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即是第一位依此法案來保存總統文件與各項文獻資料的
美國總統。該法案主要的內容如下：  

 
總統文件資料是為美國政府所有，而非總統個人； 

當總統離職時，國家檔案機關有責任保護所有總統文件資料並

交聯邦政府保存之； 

該總統有權限制對其部份特殊資料之使用，最高期限為十二

年； 

然而依據資訊公開法案（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規定，

任何其他資料都必須總統離職在五年後開放使用，限制的資料

在十二年後也依資訊公開法案的規定而開放； 

而副總統之資料亦為美國政府所有，比照總統資料的管理辦

法，但是副總統的資料可以放在聯邦政府裡保存，也可以保存

在國家檔案館機構授權的私人機構內 13。  
 
                                         
11 1974 年美國尼克森下台時，美國政府沒收了數千份竊聽錄音帶和總統文
件，尼克森本人和後來的遺產管理委員會為此和政府的訴訟案進行了有

20 年之久，為此浪費無以計數美國納稅人的錢。參見黃中憲，〈水門案扣
留尼克森物品美國政府同意賠償 1800 萬美元〉，《明日報》，登錄於

http://web3.ttimes.com.tw/2000/06/17/1/global_news/200006130156.html；方雪

嚴，〈總統圖書館是文化寶藏而不是又用來製造新英雄〉，頁 24。 
12 同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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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謂總統文獻資料是指所有書籍、信件、回憶文件、論文、小冊子、

藝術品、模型、照片、圖畫、杯盤、地圖、影片、電影、同時也包括

視聽電子等記錄，至於檔案人員則應積極與總統或政府相關部門聯

絡，使總統有關的記錄得以保護、控管並使人民能夠應用資料 14。而

1986 年的「總統圖書館法案」（The Presidential Libraries Act of 1986）
對於捐贈的法規也有意義上的改變，即私人捐贈值要與總統圖書館的

建物規模大小按一定的比例給與「國家檔案與文件署」（NARA），以
補償「國家檔案與文件署」正式接收圖書館之後的部份維護經費之需
15。該法案的內容要點是：  
 

館長必須提出建館的設計和建築標準； 

館長要主動蒐集各項資料以提升該館的水準； 

館長必須在每一館內將不同的捐贈建立分別保管的制度，每一

筆捐贈的收入應該用於設施的運作而非用於檔案功能的執行； 

館長必須確定此項捐贈是有利於分擔館務運作費用的； 

捐贈的總值必須等於土地和建物總值的百分之二十。如果建物

面積大於七萬平方呎時，那麼，捐贈的基本比數還要更高才行； 

百分之二十的捐贈適用於 1985年 1月 20 日以後就職的任何一

位總統 16。  
 
第一個適用本法的就是布希總統圖書館，換言之，捐贈該圖書館的基

金組織必須提交部份捐贈給「國家檔案與文件署」（NARA）以補償正
式移交給美國政府之後的營運與維護費用。  

 
在總統圖書館館藏方面，目前這十所總統圖書館以及尼克森資料

                                                                                                                
13 同註 4，p.7。  
14 U.S. Code −Title 44 − Chapter 22 Presidential Records Section 2201；2203。 
15 同註 7。  
16 同註 4，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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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共收藏資料有：公文資料三百多萬頁；照片七百萬張；一千五百五

十萬呎電影片；八萬三千小時的光碟片、錄音帶、錄影帶等資料；及

三十五萬件的展覽物件 17。因此，可以說每個總統圖書館都是一個歷

史資料的金礦之所在 18。館內所藏的資料性質中，文字檔案資料大約

可分為如下所列：首先是公文檔案類（ textual materials），其中最重要
的是「白宮檔案」（ the White House files），所謂「白宮檔案」就是總
統和幕僚們在其任內執行政務的相關資料，所有主要的公共政策都包

含在這類的檔案裡。其次是和總統關係密切的個人資料和私人捐贈的

歷史資料，也括內閣官員、駐外使節、私人智囊團、政黨組織，及總

統家人和親友。再者是有關總統在任期前後之個人資料，例如：胡佛

任職於商務部長時的資料；羅斯福擔任軍職時之資料；或布希任職國

會議員或副總統時的資料等。此外，文字資料類型外的視聽資料中，

包括有七百萬張圖片、一千五百五十萬呎影片，以及八萬三千小時等

的各種有聲資料，內容涵蓋總統們的談話與會議，例如：尼克森總統

資料庫便將尼克森任期內的「水門案」有關內容之錄音帶公諸於世，

開放給民眾聽取或購買；詹森總統圖書館甚至藏有一系列涵蓋各主題

之「白宮通話資料」（Recordings of Telephone Conversation White 
House Series）提供訪客進行暸解或研究 19。所有照片和紀錄影片則是

由白宮攝影人員所拍攝，它們記錄了總統在任期內重大決策的資料、

所發生的大事資料，也有總統和家人的的生活寫真。在圖片資料中，

其中以胡佛總統圖書館內所藏刊登於報紙上有關總統的新聞漫畫

（cartoon）尤為特別，因為這類政治新聞漫畫的優點就是以最簡單的
方式觸及事件的中心要旨 20。另有一些總統圖書館則製作許多和總統

                                         
17 同註 4，p.4。  
18  “ The Presidential Library System,” 登 錄 於file:/A:\preslib.htm(Last 

Updated: March 1996)。  
19 

http://www.libjlib.utexas.edu/johson/archives.hom/Dicabelt.hom/whsmain.h
tm 

20  “ Herbert Hoover: Presidential cartoon,” 登 錄 在

http://hoover.nara.gov/education/carto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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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行政有關的口述歷史記錄，例如詹森總統圖書館。除威爾森總統

夫人對利用威爾森總統資料有限制外，大部份的這些文件大概在總統

離開職位的五年後學者即可利用研究 21。至於總統圖書館內的博物館

所典藏的三十五萬件展覽物品項目，包含了傳家之寶、總統或其家庭

的收藏物品、紀念物品、獎勳，以及美國公民和外國官員所贈送之禮

物，琳瑯滿目，可以說從手工的雕刻品到特別精製的藝術品都有。這

些物品除了在館內展覽外，另有各項巡迴展示將特定主題的或不同的

歷史資料分別送到各地博物館展出 22。無疑，上述總統圖書館將會是

研究美國近代史上歷任總統之最佳資源。  
 
除了上述靜態的收藏總統文件或相關資料與博物館的展覽之

外，每個總統圖書館亦針對各個不同年齡層的訪客設計有一系列多

樣、動態的藝文活動或節目，這些活動的主要設計目的是為提供訪客

對總統個人、及在其任期內的施政與美國的政治制度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博物館內的展覽也是朝向這個目標的方法之一。例如：總統圖書

館主動和教育單位配合，指導或促進當地的學生來認識及使用館藏的

資源；經常舉行與歷史或時事相關議題的演講、播放電影，或以主辦

研討會的方式來教育民眾，研討會的主題範圍的可以由公共事務及內

政政策廣及到國際事務及世界戰爭等議題；每個圖書館內都有一個販

賣書籍及紀念品的商店。因此，總統圖書館可以說深具有教育與文化

的雙重意義。  
 
總統圖書館為提供更多與更新的資訊給民眾，一般都鼓勵民眾與

總統圖書館進行直接的接觸和聯繫，無論是以信件、電話、電子郵件

或直接到訪的各種方式 23。若無法親自一一造訪每個總統圖書館，藉

                                         
21  Don W.Wilson, “ Presidential Libraries, ”Prologue, 21: 2（ Summer 

1989） ,p.100. 
22 同註 7；註 4，p.9。  
23  “ Presidential Libraries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System, ”

file://A:\NARANL-Brochure.htm；註 4，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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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電子公開化的方式經由網際網路搜尋，則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因為

美 國 國 家 檔 案 與 文 件 署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www.nara.gov/nara/naraorg/naraorg.html〉對美國總統圖書館的
整個系統有詳盡的介紹，諸如歷史發展、館藏簡介、法案條文、圖書

館相關的網站等。十所總統圖書館及尼克森資料庫都設有資訊豐富及

各具特色的網站，其中也有兒童專屬的網頁。因此只須進入這些網站

你便可以輕易的取得該館的歷史資料、館藏資源、最新的活動或節目

內容、紀念商品的目錄與價錢，甚至是圖書館的地理位置或交通的資

訊等。  
 
有關美國總統圖書館的發展概況一如前文所述外，這十個總統圖

書館也各有千秋的展現自己的特色，尤其在總統個人生涯的介紹方

面，重點即放在反映出每位總統特有的風格。例如介紹甘迺迪一生的

影片，就以他任內六十四次記者會中的精華片段來呈現甘迺迪的機

智；卡特中心則是讓訪客彷彿置身一個可與總統「直接對話」的會議

中，訪客透過按鈕選問題，螢幕便會出現卡特事先錄製好的答案 24；

布希總統圖書館則展示了布希在大衛營和空軍一號內的情形等。而總

統圖書館選定的地點也深具意義，因為大多會選擇在總統的出生地或

故鄉，例如：羅斯福總統在海地公園的家和他的墓園都在圖書館之附

近，而杜魯門總統的故居也就在圖書館的同一條街上，另外在艾森豪

總統圖書館便可以看到他孩提時代的家園及他夫婦倆的墓園。這些與

總統攸關的人、地、物，往往也成為別具意義的景點，通常很容易吸

引訪客到來參觀，無疑也是增加總統圖書館的吸引力，更好的情況是

增加地方的觀光資源促進地方或社區的發展。以布希總統圖書館為

例，自從 1997 年正式開館營運以來，已有超過五十四萬的訪客蒞臨參
觀，使布希總統圖書館成為該地區最受觀光客青睞的景點之一 25。在

                                         
24 同註 11。  
25“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is First Stop On National Tour of 

Presidential Portraits,”登錄於 http://bushlibrary.tamu.edu/NPG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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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亦有類似的情形，自 2000 年 3 月 18 日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阿
扁總統在台南官田的老家一時間即成為臺灣人氣最旺的觀光景點。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國家最高檔案管理機構─「國家檔案與

文件署」（NARA），並沒有足夠的資源去協助每一個總統圖書館提供

上述諸多富有創新、洞察力和教育資訊的藝文活動與節目，總統圖書

館的法定工作僅是保管、整理及提供大眾利用館藏之檔案。因此，總

統圖書館館內的業務包括：博物館內展覽品的更換、舉辦演講、與學

校合作的教學計劃、會議，以及各項議題的研討會等活動，都是由私

人機構或基金會所贊助與支持推展的。事實上在籌設一總統圖書館之

前，都會成立後援或贊助的基金會或總統圖書館公司來負責資金的募

款與興建建築物的硬體設備，例如 1950 年 7 月 14 日杜魯門便依照密
蘇里州的法規成立杜魯門圖書館公司（The Harry S. Truman Library, 
Inc.）負責興建圖書館來保存杜魯門總統的文件與歷史資料，並授權
該公司募款、接受捐贈、徵求土地、借款或其他可以達到目的之途徑。

甚至一如 1986 年「總統圖書館法案」（The Presidential Libraries Act of 
1986）規定，這些籌募興建圖書館的贊助與支援的其基金組織也必須
提供部份捐贈給國家檔案與文件署（NARA），以作為彌補政府接管日
後之設備營運的經費。布希總統圖書館及其博物館的經費來源即是公

家與私人合股的模式，圖書館方面是由聯邦政府撥款補助，門票收入

則用在博物館的營運上，另外也透過無數民眾個人與組織的捐錢或以

志工服務的方式贊助布希總統基金會來支援，以達成布希總統圖書館

的任務 26。其他贊助及後援的基金會或公司組織另如： Hoover 
Presidential Library Association, Inc. 、 The Franklin and Eleanor 
Roosevelt Institute、 The Eisenhower Foundation、 John F. Kennedy 
Library Foundation, Inc.、The Reagan Presidential Foundation、Bush 
Presidential Foundation 等等。這些組織的組成和運作方式也正如同其
發起時各有所不同，有些鼓勵社會大眾以會員方式的參與，或以挪用

                                         
26 同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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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捐助來支援各項活動。例如「胡佛總統圖書館通訊協會」（The 
Newsletter of the Hoover Presidential Library Association）即鼓勵美國
民眾參與成為珍惜歷史文化的一員，身為總統圖書館的會員並可享有

各種權利及優惠（如在博物館內購物有九折的優惠等），會員所有的贊

助全運用在支持教育計畫、特別展覽、文物保護、會議與小型討論會，

及研究獎助等 27。其他有些是非會員的財團法人基金會和公司組織，

有雇請專職人員來經營，也有的是全靠志工來管理。此外，也有大學

教育機構來參與總統圖書館的興建計畫，詹森總統圖書館便是第一個

建築在大學校園內的總統圖書館，該館的建地與建物之各項費用均由

德州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Texas）提供，建物的所有權由校方保有，
但使用權則永久屬於其所捐獻的美國政府 28。因此，這些基金會、公

司組織、或社區社團，甚至大學教育機構，也就成為美國總圖書館系

統的重要後援之社會資源，可以說是真正促使圖書館得以誕生、持續

發展與發揮功能的後盾。因為聯邦政府所投入的資金支援，也僅限於

確保總統圖書館的基本服務與運作而已。  
 
綜上所述，美國總統圖書館主要任務在於保存與典藏歷任總統的

公、私文件和文物，以提供美國公民對總統個人、任期內的施政與美

國政治體制有清楚的暸解。這無論對美國或是全世界來說，其歷史價

值與意義都是非凡的。尤甚者，該制度確保了民眾知的權利之精神更

是值得其他國家效法。由上文我們可以很清楚的暸解，一個總統圖書

館如何由概念的形成到制度化的運作，其中法源的根據與完備相當重

要。例如 1978年的「總統紀錄法案」（The Presidential Records of 1978）
明文規定了所有總統文件是屬於國家政府的財產而非總統個人所有，

清楚確立了總統文件在法律上的地位。如此一來才能避免因某些個人

或政治因素，導致一些檔案被任意的掩蓋或甚至銷毀，以達到對民眾

                                         
27  http://www.hooverassoc.org/membership.htm。  
28 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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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歷史有所交待，這也正是確立總統文件保存的最根本精神與意義之

所在。法源完善權責分明，我們便可以發現美國的總統圖書館系統，

國家政府除了維持保證最基本的運作外，實際上其主要的角色乃在於

督導。而幾乎所有的總統圖書館都是由私人基金會或公司組織籌建，

並負責大部份的館務推展與營運。如此一來，政府不需花費大筆龐大

的經費來興建或維護總統圖書館，不但避免額外增加國家財政上的負

擔，政治也不致於過度干預館務，他方面又能結合社會資源或社區的

力量促進地方社區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這些來自民間的社會資源注

入總統圖書館更多的活力與生命，參與輔助多樣化、活潑化的館務活

動設計滿足了社會各個不同層面的需求者，無論是研究者、學生，或

是一般的民眾皆能各取所需，使總統圖書館達到充份的利用及其目

標，而非只是一個冰冷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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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總統圖書文物管理之法制及其組織架構 

 

我國檔案法通過不久，（1999 年 11 月 30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同

年 12 月 15 日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八八ΟΟ二九七四八Ο號令公布）

國家檔案局目前還在籌設階段，因此尚無時間研究如何處理總統副總

統的圖書文物問題，但未來需有總統圖書館已逐漸形成社會共識，故

本研究旨在提供未來是否籌設總統圖書館的參考。 

 

政府遷台前中華民國總統，如袁世凱、馮國璋等人的圖書文物存

放在大陸，目前以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為多。孫中山先生在台灣

已有孫逸仙圖書館及國父紀念館等處紀念。大陸則有孫中山先生的陵

寢、住所及宋慶齡的紀念館都加以保存，吸引不少海內外的人士前往

參觀，事實上等於孫中山先生夫婦的文物紀念館。至於遷台後的總統

除嚴家淦總統外，蔣介石總統、蔣經國總統各有紀念的紀念堂（如蔣

中正的中正紀念堂外，有中正機場，至於以中正路為名者更多）基金

會（如紀念蔣經國的蔣經國紀念基金會）等，而他們的圖書文物正如

第二章所述，均集中於國史館典藏，但國史館並未特別設置管理部門

管理，僅以史料處檔案科來管理。至於蔣經國總統及嚴家淦總統的圖

書文物亦放置於國史館，並未另設部門管理，可能由史料處檔案科之

名一併管理。蔣中正總統的故居目前政府已考慮整修士林官邸作為紀

念蔣氏父子總統的故居，至於嚴家淦總統位於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二

號四號故居及辦公的「大同之家」因建於 1910∼1917 年間，為一「私

洋混合式」的建築，深具建築特色，前因總統府曾要求收回，由於家

屬及社會反彈聲浪不少，故陳水扁總統決定把這棟古蹟建築物改為嚴

家淦總統紀念館，家屬也願意配合，並捐出嚴家淦總統的生前文物以

充實紀念館。為了嚴家淦總統紀念館，當時任立委的范巽綠女士（現

任教育部政務次長）曾呼籲各界「應謹慎思考卸任總統其任內相關的

檔案、文獻與文物的歸屬」，即將來如何「妥善保存、整理和建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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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來管理他們的圖書文物1」學者們也有不少的反應，可見如何保

存歷任總統圖書文物已成未來台灣不能不面對的檔案問題之一。再以

現任陳水扁總統為例，陳總統出生於台南縣官田鄉西庄村，本來是一

個窮鄉僻壤之地，但因陳水扁被選為總統，一時他的故居成為車水馬

龍遊覽的觀光地，把原來一個小小的村莊，擠得水洩不通，而住宅附

近的龍穴之說更使官田成為觀光勝地，因此如何利用機會宣導人民保

護總統故居，作為啟迪後人見賢思齊，則有待努力。 

 

從上的敘述可知我國目前尚未有總統圖書館之設，僅是把遷台以

來幾位總統任內的圖書文物交給國史館典藏，並開放使用而已，至於

文物部分的保存則尚在研議階段，不過未來應會有蔣氏父子文物館、

嚴家淦總統文物館之設，李登輝總統圖書館亦聞在籌設之中，但基本

的我國至今尚未有法案規範總統圖書文物的處置，以致無法規可循，

只得靠有心人士的推動而已。 

 

鑒於國外有些國家，尤其美國的總統圖書文物處理訂有一套可循

的管理制度，尤其我們發現美國的總統圖書館之規範、運作皆非常詳

細，頗值得我們未來若規劃總統圖書文物時的參考。例如美國 1978

年的 Presidential Records Act（PRA）規定總統在任時所有圖書文物均

為國家所有，由「國家檔案與文件署」（NARA）負責接管，但美國為

避免集權及經費的過度花費，總統圖書館的興建大抵均由卸任總統自

己籌設基金會，募款來興建，等圖書館落成後繳給「國家檔案與文件

署」來管理。而「國家檔案與文件署」派人進駐指導其圖書館的運作

（總統圖書館包括有圖書館及博物館）一般性的事務則由基金會負

責，此點可說結合專家（NARA）及私人專長的協同運作，其優點很

多，政府省去興建的大筆經費，而地方人士的籌款興建，有參與感，

其成為觀光景點亦可繁榮地方，館成由「國家檔案與文件署」派人指

                                         
1 何孟奎，〈立委呼籲暫緩收回嚴家淦官舍〉，《明日報》（2000 年 3 月 31 日），

登錄於 http://web3.ttimes.com.tw/2000/04/01/1/politics/2000033104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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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進駐圖書館及博物館的經營運作，導上軌道及發揮特色，因此美國

總統圖書館是一種公私精華的合營方式，使公、私專長發揮無限，這

應是頗合時代潮流及落實文化本土的方向。因此，未來我國若要有總

統圖書館，其經營方式似宜可效法美國的方式，相信也會有相當的成

果。不過我們也要指出美國總統圖書館雖然有關個別總統的圖書資

料，但並非他任期內所有資料均集中在總統的圖書館內，美國還有不

少地方也有歷任總統的資料，例如 the Organization in th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 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 the White House Office 等。當然一個總統圖

書館不可能涵蓋他任期內所有資料，因此利用資料時可向其他部會檔

案館查詢利用。 

 

據上述每位美國總統圖書館可說自 1978 年以來，總統在任內的

文書不論個人或政府文件均屬於國家所有，此可保持文物的完整，我

國似宜參考並予採用，故政府必先立法使總統文物管理有法源的根

據，有了法源根據，總統任期內的文件才屬國家所有。 

 

至於美國總統圖館的建地不少是蓋在總統的誕生地，此優點正如

上述，除可激發當地的人心士氣，並有「與有榮焉」的驕傲，從而熱

烈參與並盡全力維護獲支持有關的活動，甚至可配合地方特色，繁榮

地方。未來台灣總統圖書館社會若認為有必要設置，是否可仿傚美國

的方式來興建？或亦可以台灣情況特殊，地狹人稠，不必每位總統自

蓋圖書館，此即可考慮集中一地，興建高樓而分層利用，似乎較為經

濟也頗適合台灣的實情，然此還有待未來的討論與研究。  
 

美國卸任後總統為了興建總統圖書館，大多組織基金會來運作，

以避免政府花太多的社會資源及日後運作的主控，故美國總統圖書館

除早期有三位總統置於國會圖書館外，其餘有十一位總統均以個人力

量號召興建，為我國未來總統文書保存計，並兼顧美國方式的優點，

我國若有意興建總統圖書館則不妨仿傚美國的方法，如對卸任後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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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圖書館：（一）由民間組織總統圖書館基金會興建，政府至多只出部

份經費支援。美國總統卸任後，都會親自到各地甚至外國募款興建其

圖書館，這也是考驗民眾對其任內政績的肯定度及其影響力，台灣基

金會甚多，總統的影響力也大，此點可以考慮效法；（二）館成立之後

（館可分為圖書館及博物館兩部），可全部移交給政府主管的國家檔案

機關接管，再由檔案局派一些專職的專家前往進駐指導，餘由基金會

負責有關日常的運作，如此政府人事經費的負擔亦可減輕，這個運作

方法應是可行，相信政府及民間亦樂見之。 

 

然而我們必須指出者，我國至今為止尚無總統文物管理辦法，故

要設立總統圖書館，尚無法源之根據。惟為未來籌謀之計，國家檔案

局已草擬「總統文物管理辦法草案」計十一條，將來立法院如果增刪

通過，則總統卸任後其所有文物，即「總統從事各項活動所產生之各

種文物，包括信箋、手稿、個人筆記、日記、備忘錄、講稿、照片、

禮品等文字或非文字資料」（「總統文物管理辦法草案」第二條）得交

由國家檔案局管理（「總統文物管理辦法草案」第三條）。有了法源，

則「國家檔案局應指定國家檔案館保管總統文物；必要時得委託相關

機關（構）或民間團體代為管理（同上，草案第五條）」。 

 

由此觀之，「總統文物管理辦法」應該是總統一切文件、文書、文

獻，甚或是文物管理的法源，有了法源，其文物管理法制作業自然依

法執行，我們希望未來立法院通過此法案，則日後不論設總統圖書館

或檔案館，即有法源，依法行事。以下為國家檔案局籌備處所草擬的

「總統文物管理辦法草案」頗值得參考，載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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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總統文物管理辦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維護總統文物，充實國家

檔案有關資料，特訂定本辦

法。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法令規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總統文物，指總

統從事各項活動所產生之各

種文物，包括信箋、手稿、

個人筆記、日記、備忘錄、

講稿、照片、禮品等文字或

非文字資料。但不包括檔案

法規定應歸檔之資料。 

 

第三條 總統得於任職期間或卸任

後，將其所有之文物交由國

家檔案局管理。 

 

 

 

 

 

 

第四條 私人或團體所有之總統文物

具有保存價值者，國家檔案

局得接受捐贈、受託保管或

收購之。 

 

 

 

 

 

 

 

明定本辦法之訂定目的及適用

順序。 

 

詮釋本辦法所稱總統文物之涵

義。 

 

 

一、明定總統文物交由國家檔案

局管理之時間。 

二、參考美國總統紀錄法（U.S. 

Code Title 44–Chapter 22–

Presidential Records Act Sec. 

2203. Management and 

custody of Presidential

records）。 

 

一、明定國家檔案局對私人或團

體所有總統文物之取得方

式。 

二、參考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

總統檔案寄存規定（U.S. 

Code–Title 44–Chapter 21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Sec. 

2112. Presidential archival 

depos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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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國家檔案局應指定國家檔案

館保管總統文物；必要時得

委託相關機關（構）或民間

團體代為管理。 

 

 

 

 

 

 

 

 

 

 

 

 

 

第六條 國家檔案局應編製總統文物

目錄，適時公開於資訊網

路，或刊登政府公報、新聞

紙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布

之。 

 

第七條 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總統

文物，應以書面敘明理由為

之。 

 

第八條  前條申請案件，如有檔案法

第十八條 各款所定情形之

一，或為維護總統或其繼承

人之權益者，得拒絕之。 

 

 

 

 

一、明定總統文物應指定國家檔

案館專責保管總統文物，並

得委託代管，以資因應實際

需要，提升保管品質。 

二、參考美國總統紀錄法（U.S. 

Code Title 44–Chapter 22–

Presidential Records Act Sec. 

2203. Management and 

custody of Presidential

records）及美國國家檔案暨

文件署總統檔案寄存規定

（ U.S. Code – Title 44 –

Chapter 21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Sec. 2112. Presidential 

archival depository）。 

 

明定總統文物目錄之編製及公

布，以利應用。 

 

 

 

 

明定申請應用總統文物之要式

性。 

 

 

一、明定申請應用總統文物之限

制。 

二、參考美國總統紀錄法（U.S. 

Code Title 44–Chapter 22–

Presidential Records Act Sec. 

2204.     Restrictions on 

access to Presidential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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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國家檔案局應主動徵詢總統

或其繼承人同意，規劃辦理

總統文物展等開放應用事

宜。 

 

 

 

 

 

第十條 副總統文物之維護準用本辦

法規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一、明定國家檔案局應主動規劃

促進總統文物之應用。 

二、參考美國總統紀錄法（U.S. 

Code Title 44–Chapter 22–

Presidential Records Act Sec. 

2204.     Restrictions on 

access to Presidential

records）。 

 

一、明定副總統文物之準用規

定。 

二、參考美國總統紀錄法（U.S. 

Code Title 44–Chapter 22–

Presidential Records Act Sec. 

2207.     Vice-Presidential

records）。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資料來源：國家檔案局籌備處草擬之「總統文物管理辦法草案」。

 

 

 

若「總統文物管理辦法草案」經法定程序通過，則是否興建「總

統圖書館」來保管總統之文物有了法源之根據，本文以總統圖書館甚

為重，故本文參考我國國史館、國家檔案局、國家圖書館和美總統圖

書館的運作及組織章程加以綜合，訂定一些可運作之條文，並根據這

些機構組織的特色，試擬總統圖書館的組織章程有關條文，供日後我

國總統圖書館運作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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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總統圖書館組織條例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總統圖書館隸屬國家檔案局，掌理自民

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以來每位總統在

任期間之公私文件、文物之蒐集、編

藏、考訂、諮詢、閱覽、出版交換、研

究及陳列展覽等事宜。 

 

 

第二條  本館根據業務得設組，分別掌理有關事

項。 

採編組：總統圖書資料之採集、編目、

分類及口述歷史。 

展覽組：總統圖書資料之展示與陳 列。

閱覽組：總統圖書及重要文獻之公開使

用。 

典藏組：總統公私函件未列解密時間之

典藏與保管。 

研究組：總統文書之編輯、研究、出版，

與交換。 

總務組：文書、庶務、出納、營繕及不

屬其他單位之事項。 

 

 

第三條  本館設館長一人，十一職等，綜理館務

並指揮監督所屬機構及職員；副館長一

人，十職等，襄理館務。 

 

 

第四條  本館置組長×人，九職等，秘書一人，

九∼十職等，分析師×人，管理師×人，

技士×人，組員×人。本館研究人員×人，

纂修×人，編審×人，編輯×人，助理編

輯×人。 

 

明定總統圖書館之

位階，並界定總統圖

書館文書的範圍。 

 

 

 

 

此處用「得設」，即

未來應視總統圖書

館的大小及特色而

決定設若干組。 

 

 

 

 

 

 

 

 

 

 

 

館長及副館長之職

責。 

 

 

 

依據總統圖書館大

小設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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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館設人事管理員一人，七∼八職等，

依法處理人事管理及考核等事項。 

 

 

第六條  本館設會計人員一人，七∼八職等，依

法處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七條  本條例第三條至第六條所定各職稱人

員，除由國家檔案局所派充人員須依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聘任者，其職務所適用

之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規

定，就有關職等選用之。其餘人員由基

金會聘用之。 

 

 

第八條  本館得視實際需要附設博物館，其組織

另訂之。 

 

 

第九條 本館得接受私人或團體有關總統文物之

捐贈、代管或收購之。 

 

 

第十條  本館得視需要，遴聘學者專家為顧問或

諮詢委員，均為無給職；其遴聘辦法由

本館擬訂，報請研考會核備。 

 

 

第十一條  本館有關資料除特別規定者外，比照

一般圖書文物開放利用。 

 

 

 

 

人事管理員之職等

與職掌。 

 

 

會計人員之職掌與

職等。 

 

 

職工人員的任用資

格。不具公務員資格

可由基金會人員充

任。 

 

 

 

 

總統圖書館可涵蓋

博物館，其組織運作

另訂之。 

 

依「總統文物管理辦

法草案」第四條之規

定辦理。 

 

明訂視需要可設顧

問或諮詢委員以審

定總統圖書文物的

開放年限問題。 

 

「總統文物管理辦

法草案」第七條、第

八條，明訂總統圖書

館文物之開放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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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本館視需要得委託相關機關（構）或

團體代為管理經營。 

 

 

第十三條  本館辦事細則，由本館擬訂，報請研

考會核定之。 

 

 

第十四條  本條例自公佈日施行。 

  

「總統文物管理辦

法草案」第五條 

 

 

總統圖書館的辦事

細則另訂之。 

 

 

組織條例的施行時

間。 

 

 

 
 
 

在此我們必須指出者，美國的「國家檔案與文件署」（NARA）的
位階高於我國立法院已通過籌設的「國家檔案局」甚多，足見美國對

檔案文件管理的重視。我國國家檔案局位階在部會之下，層次似乎太

低，且設在研考會之下，實有違專業之歸屬。由於檔案局位階低，故

總統圖書館館長位階又低於局長，本文總統圖書館之組織架構因位階

低，因其人員之編制可因之縮小。所以們希望未來主管國家檔案機構

位階可逐漸加以調整（高），如此總統圖書館之館長，及其組織架構可

因之提高，以顯示總統圖書館之重要也，此乃值得檔案界專業人士及

有心人士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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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及建議 

 

綜上所述，我國總統圖書館或總統文物館雖有人論及，距離成立

還有一段距離，惟有做好計畫，我國應宜儘早立法（如國家檔案局籌

備處所草擬之「總統文物管理辦法草案」），則以後是否設總統圖書館、

總統文物館或總統檔案館均不成問題。然若傾向設總統圖書館則是本

研究總統圖書館組織條例可提供參考並加增刪。至於我國總統圖書館

雖未具形，但已將他們任內的圖書文件全部放置國史館加以典藏，其

管理運作只是較一般圖書館更加嚴格而已！例如非經主管許可不得隨

時複製、影印，也不得在指定地點外閱讀，由於我國未有總統圖書館

的法令，而檔案法尚未執行，因此，主管機關往往從嚴處理，以避免

節外生枝，此種運作距離理想的總統圖書館尚遠。故本研究比較台灣

和美國總統圖書館的運作後，認為： 

 

（一）我國未來若要興建總統圖書館，以保存重要國家文物，本

計畫建議美國總統圖書館的經營及管理方式不失為可參考的對象，美

國總統圖書館從組織基金會募款興建到落成後繳由「國家檔案與文件

署」管理，再由「國家檔案與文件署」派人進駐指導，並配合基金會

運作，可說優點甚多。故本研究認為，我國若有未來總統圖書館之興

建，應可加以仿效，此實美國總統圖書館六十多年的經驗所得。 

 

    （二）至於是否每位卸任總統均蓋一座總統圖書館，則須考量台

灣的特殊情況，本計畫建議可由政府及所組基金會蓋一座或數座大

樓，分層典藏每一位總統圖書文件，較為經濟實用。而台灣光復以來

歷任總統之文物是否蓋博物館或文物紀念館，則可委由其後代或基金

會討論甚至或規劃、經營運作。未來國家檔案局對總統圖書館、博物

館（或文物館）只負責派人指導監督，如此基金會有發揮的空間，並

辦出特色來，政府似不宜多加干涉，否則橫生枝節，破壞原來設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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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矣！願將來若有意興建總統圖書館、博物館時，應三思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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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美國十位總統圖書館及尼克森總統資料庫簡

介1 

 
一、 胡佛（Herbert Hoover）總統圖書館  
（一） 簡史 

早期的私人組織之興趣在於保護胡佛總統出生地，後來就接下了

興建該館之任務。在 1935 年時，胡佛總統夫人及其公子要求重建其出
生的地方並親自負責指揮進行工作，1939 年重新開放給大眾並組成了
「胡佛總統出生地社團」  （Herbert Hoover Birthplace Society）來維
護它，同時進行徵求附近土地之捐贈工作。  
 

1954 年「胡佛出生地基金會」成立以接管該地的管理工作並提升
該處成為以教育和科學為目的工作機構。在 1950 年代後期，基金會和

原來的社團合併成為「胡佛出生地基金會公司」並完成了胡佛總統父

親的打鐵鋪之重建工程。  
 

出生地基金會和其他贊助機構後來合作出資興建一座胡佛圖書

博物館。在 1960 年 12 月 5 日圖書博物館正在建築之時，基金會向美
國聯邦政府捐出了土地和建物依照 1949 年「聯邦財產行政服務法」
（Federal Property and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Act of 1949）來成立總統

檔案管理機構，同一天胡佛總統捐出了他的所有文件，除了已捐給史

丹佛大學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外，在他的意願下全部文件

正式移交給美國政府。 

 

1962 年 8 月 10 日，胡佛圖書館正式開館。胡佛和杜魯門總統同

                                         
1 以下文字由張樹三先生譯自 Office of Presidential Libraries: Briefing Book, 

MD: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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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參加典禮。二年後的 8 月 4 日，胡佛出生地基金會正式把占地二十
八英畝的包括圖書和博物館、誕生小屋、打鐵鋪等不動產捐贈給美國

政府。  
 

1962 年該館開放時僅不過四千平方英呎，後來又擴大修建為原來
的四倍，都是按照三十年前的計劃發展擴建好。除了檔案庫以外，其

他新建和修整地區共有一一、○○○平方公呎之多。這些費用都是由

公共和私人基金會所資助。  
 

（二）基本資料  
1.館長：Timothy G. Walch 
2.地址：210 Parkside Drive, P.O. Box 488 

West Branch, Iowa 52358-0488 
Telephone:319-643-5301 
Fax:319-643-5825 
Email: library@hoover.nara.gov 
Website:www.hoover.nara.gov 
(or through the National Archives homepage at www.nara.gov) 

3.開放日期：1962 年 8 月 10 日  
4.座落：位於國家公園服務業管理的國立胡佛歷史區的 187 英畝的地

基上。總統夫婦的墓地就在“眺望”區。 

5.建物：面積：四七、一六九平方呎  
建築師： Eggers & Higgins; and Wetherall , Harrison & Wagner 

Associates 
改建史：1965、1969、1975 和 1991 年四次擴建。每次均由國會認可

之預算並經公共建物會負責。  
博物館訪客：1999 會計年度共六八、一一六人次。  
訪客資格：普通票美金二元，六十二歲以上美金一元，十六歲以下

者免費。  
開放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平常）；每年七、八月則開放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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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八時。每年新年、聖誕節和感恩節休館。  
使用人數：1999 會計年內每天平均使用人為五二八人次。  
 
二、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圖書館  
（一） 簡史 

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白宮每天收到的信件從胡佛時期的每天

四百件增加到每天為四千件，影響到了日後羅斯福總統在任滿後尋求

新的方法去保存他的文件。 

 

為了設計新的方法來集中保管他早期文獻、白宮檔案以及眾多的

圖書文物，羅斯福總統尋求歷史學家和公共知名人士如：Charles A. 

Beard, Samuel Eliot Morison, Julian P. Boyed,等的建議。在 1938 年 12 月

10 日的記者會上他宣佈成立一所專門機構─接著就命名為羅斯福總

統圖書館─來維護他的檔案和歷史文物以及其應該保存的關係資料。

他建議房屋應公開認捐來建築，而土地則為羅斯福總統位於紐約海地

公園的祖產，最後他將該館贈送給國家檔案館，每年之行政費用均由

政府負擔。 

 

1938 年 12 月 22 日，在紐約州的各項法律之下，羅斯福總統圖書

館的合併證明提出了申請。為了確保羅斯福總統的各項資料，政府授

權該組織在海地公園建築館舍及設備。當時該會的理事有：亞當斯

（Randolph G. Adams）、李蘭德（Waldo G. Leland）、毛理生（Samuel E. 

Marison），以及渥而克（Frank C. Walker）等。而渥而克為首領導募集

建館基金，參與捐獻者共有二萬八千多人。 

 

1939 年 7 月 18 日，就在羅斯福總統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方式後，

他同意了國會的聯合決議「羅斯福圖書館」的建築案。數日後，也就

是同年七月二十四日，羅斯福總統夫婦親自辦理海地公園十六英畝土

地的捐贈手續。羅斯福總統親自設計館舍，該館的素描設計圖可能在

館內收藏。1939 年 11 月 19 日該館完工基石立定並在 1940 年 7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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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由美國政府接管。一年後的 6 月 30 日博物館部份先行開放給公眾研

究使用。 

 

為紀念總統夫人（Eleanor Roosevelt），1972 年在主建物之兩端增

建了兩翼。館方目前計劃興建一個二萬五千平方呎的觀中心並整修現

有館舍，預計在 2001 年完成。這此計劃分別由聯邦政府和羅斯福總統

夫婦研究所負責。 

 

（二）基本資料 

1.館長：Cynthia M. Koch 
2.地址：4079 Albany Post Road 

Hyde Park, New York 12538-1999 
Telephone:914-229-8114 
Fax:914-229-0872 
Email: library@roosevelt.nara.gov 
Website:www.academic.marist.edu/fdr/ 
(or through the National Archives homepage at www.nara.gov) 

3.開館日期：1940 年 7 月 4 日。  
4.座落：占地十六點五英畝，座落在國家公園服務處管理的一八七英

畝的國立羅斯福史蹟區內。  
5.建物：面積：五八、七五○平方呎  

 建築師：Architects: Louis Simon 
Construction: John Mcshain 

 修建史：1972 年擴建，由公共建物服務處負責，羅斯福總統
夫人紀念基金會負擔部份費用。  

6.博物館訪客：1999 會計年內共有一一○、一六七人次。  
7.門票：美金十元（包括參觀總統故居費用，十六歲以下免費）。  
8.開放時間：平常每日早上九時至下午五時。（每年四月至十月開放至

下午六時）感恩節、聖誕節、新年則閉館。  
9.使用人數：1999 會計年內每天平均一、四五七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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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杜魯門（Harry S. Truman）圖書館 
（一） 簡史 

追隨著羅斯福總統的先例，杜魯門總統的友人們就在其仍在白宮

任內時，就開始了圖書館的計劃。就在 1950 年 7 月 14 日，依照密蘇

里州的法規成立了「杜魯門圖書館公司」（The Harry S. Truman Library, 

Inc.,）負責興建館舍去保管杜魯門總統的文件和其他歷史資料，並授

權該公司募款、接受捐贈、徵求土地、借款以及其他可以達到目的之

方法。  
 

杜魯門總統在 1953 年 1 月 17 日，也就是他卸任前的幾天，通知
行政服務單位。他建議將他的私人文件依照「聯邦政府 1950 年的檔案

法案」（Federal Records Act of 1950）或者是未來眾所周知的「總統圖

書館法案」（Presidential Library Act）保存於國家檔案館系統之內。同

一天內，行政服務處主任答覆說在圖書館舍未完成前，總統文件將依

總統的提示暫存於堪薩斯市保管所內，他親自指派檔案專家處理有關

工作。 

 

就在該公司正募款興建圖書館的同時，國會通過了其他總統圖書

館的立法，就像羅斯福圖書館的條件一樣。艾森豪總統在 1955 年 8

月 12 日簽署了此一法案，它為此後的總統圖書館提供了法律上的依

據。 

 

杜魯門圖書館公司為募集基金，在每州均設有委員會。直到 1957

年 9 月建館完成時止，共募得一百八十萬元基金。獨立市（City of 

Independence）捐給價值四十萬元的基地。為了到達圖書館的便利，密

蘇里公路局特別為它開闢了交流道及地下通道，共花費了五十多萬元。 

 

1957 年 2 月 10 日，歐康努耳（Basil  O’connor）圖書館公司董事

會主席把該館捐給美國政府做為保管總統檔案的特定目的。隨後，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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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門總統寫信給行政處主任把他個人的各項文件捐給美國政府並交由

杜魯門圖書館保管。1957 年 6 月 10 日，該公司簽約將位於美國密蘇
里州、獨立市的所有館舍和基地都捐贈給美國政府。就在同年的 7 月
6 日，該館成為美國國家檔案系統內的一部份。  

 
（二）基本資料  
1 館長：Lawrence J. Hackman 
2.地址：500 West U.S. Highway 24 

Independence, Missouri 64050-1798 
Telephone:816-833-1400 
Fax:816-833-4368 
Email: library@trumanlibrary.nara.gov 
Website:www.trumanlibrary.org 
(or through the National Archives homepage at www.nara.gov) 

3.開館日期：1957 年 7 月 6 日。  
4.座落：16.22 acres. President and Mrs. Truman are interred in the inner 

courtyard of the library building. 
5.面積：Size:96,612 square feet 
6.工程師：Architects: Gentry & Voskamp; Neild & Somdal 

Construction: Massman- Patti Co. 
7.訪客：1999 會計年度共有一○八、○四一人次。  
8.門票：全票美金五元（六十二歲以上四 .五美元，六到十八歲兒童三

元，六歲以下免費）。  
9.開放時間：週一到週六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星期四到下午九時）。

星期日中午到下午五時。感恩節、聖誕節、新年閉館。  
 
四、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圖書館  
（一）簡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一個月時，來自全國各界的名人們組成

了艾森豪基金會（Eisenhower Foundation）。堪薩斯州為了尊重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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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戰退伍軍人，特別通過了此一非營利的公司組織章程。後來此

一公司發展的重點放在對艾森豪將軍的成就獲得更多的承認和紀念。  
 

基金會首要的工作是有關艾森豪的堪薩斯愛必倫（Abilene）故
居。在 1946 年總統的母親過世後，總統和他的兄弟們就把故居捐出給
基金會提供大眾使用並保存之，1947 年基金會把它開放參觀。  

 
艾森豪將軍後來指定基金會負責收藏他的軍職時的紀念品和獎

品，當他成為舉國知名之政治人物時，基金的募集非常成功。  
 
在艾森豪總統第一任時期內，基金會宣布在愛必倫興建圖書館的

計畫，而且總統也保證將來會將有關文件捐出。1957 年開始逐州募集
基金，目標是三百萬美金。此一活動不但獲得兩黨的支持，同時也得

到了前總統杜魯門先生的背書。總之，私人捐獻和堪薩斯的補助已達

三百萬元之多。  
 
堪薩斯州政府授給艾森豪圖書館委員會特別的權力。委員會負責

取得土地及地景設計。州政府建築單位負責館舍建築及監工，為此立

法單位通過了二十七萬五千元的預算。  
 
艾森豪圖書館落成於 1962 年 5 月 1 日，前任總統前來出席典禮。

同時，美國政府正式接受其為國家檔案館的一部份。艾森豪將軍的文

件於 1961 年運到了第一批，而最後一批則在 1969 年他死後運到。  
 
1966 年基金會正式把博物館和家園過戶給美國政府。同時，又以

私人基金會建成了一座教堂─也就是艾森豪夫婦的埋葬地。1975 年一
座有一萬平方呎的遊客中心落成，內有三百個座位的功能大廳和許多

小攤位，所以圖書館外再加上這些建物，就構成了愛必倫的艾森豪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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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資料  
1.館長：Daniel D. Holt 
2.地址：Southeast Fourth Street 

Abilene, Kansas 67410-2900 
Telephone:758-263-4751 
Fax:914-229-0872 
Email: library@eisenhower.nara.gov 
Website:www.eisenhower.uteaxas.edu 
(or through the National Archives homepage at www.nara.gov) 

3.開館日期：家園：1947 年 6 月  
       博物館：1954 年 11 月 11 日  
       圖書館：1962 年 5 月 1 日  

4.座落：占地二十二點五英畝，1966 年落成。  
5.建物：建物面積一○九、二五四平方呎。  
建築工程師：John Brink 
結構工程師：Dondlinger Sons 

6.擴建：1971 年增建博物館、1975 年增建遊客中心和 1985 年的艾森
豪銅像。  

7.訪客：1999 會計年度內到博物館的訪客有有八九、七五一人次。  
8.門票：普通票三美元（六十二歲以上二 .五美元，十六歲以下免費）。 
9.開放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四點四十五分（冬季）  
          上午八時至下午五點四十五分（夏季）  
          感恩節、聖誕節和新年閉館。  
10.使用人數：1999 會計年每天一、三三六人次。  
 
五、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圖書館 
（一）簡史  

1961 年 9 月 20 日，甘迺迪總統曾寫信給國家檔案館館長，請他
和白宮人員以及哈佛大學代表商談有關在麻省劍橋建立總統圖書館事

宜。甘迺迪總統生前曾經初步同意圖書館可能的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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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 12 月 5 日，為了籌建保存甘迺迪總統的有關文物，甘迺

迪總統公司在麻省成立了。該公司在首任主席羅伯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主持下，展開了建館經費公開募集工作。其他重要負責人
有：Stephen Smith、Robert Mcnamara、Douglas Dillon⋯⋯等。主要捐
獻者是政界名人以及甘迺迪總統的崇拜者，其中包含不少外籍人士。  

 
甘迺迪總統資產信託委員會，Robert F. Kennedy、Jacqueline B. 

Kennedy 以及 Edward M. Kennedy 等人在 1965 年 2 月 25 日把有關文
物正式贈送給美國政府，由政府行政服務處主任代表接受。  

 
1969 年 10 月 1 日，行政服務處在麻省華而薩（Waltham）聯邦政

府檔案資料中心為甘迺迪圖書館建立了臨時處所，同時也開放了部份

資料以供研究之用。  
 
該公司原計劃在劍橋哈佛大學附近建館，後來由於建地和都市發

展等問題而打消原議，最後在 1967 年才決定建在波士頓大學附近的哈
伯校區（Harbor Campus），該校也經立法同意將基地捐給該公司。  

 
1977 年 6 月 12 日，甘迺迪圖書館終於破土興建，1979 年 10 月

落成。1991 年擴建增加了史第芬、史密士中心（Stephen Smith Center）。 
 

（二）基本資料  
1.館長：Bradley S. Gerratt 
2.地址：Columbia Point 

Boston, Massachusetts 02125-3398 
Telephone:617-929-4500 
Fax:617-929-4538 
Email: library@kennedy.nara.gov 
Website:www.cs.umb.edu/jfk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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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through the National Archives homepage at www.nara.gov) 
3.開館日：1979 年 10 月 20 日  
4.座落：占地十三英畝（含水三英畝）  
5.建物：一三四、二九三平方呎。  
建築師： I. M. Pei 
結構師：Turner Construction 

6.訪客：1999 會計年共有一六六、四六○人次。  
7.門票：全票美金八元（六十二歲以上和學生優待票六美元，十三至

十七歲者美金四元，十二歲以下免費）。  
8.開放時間：每天早上九時至下午五時。  
閉館：感恩節、聖誕節和新年。  

9.使用人數：1999 年會計年內平均每天一、八一○人次。  
 
六、詹森（Lydon Baines Johnson）總統圖書館 
（一）簡史 

詹森總統在 1965 年 8 月 13 日致信給行政服務處，信中說明他願

捐出把他自己所有文件給美國政府，並交由詹森圖書館做永久保存。

1965 年 8 月 17 日，由處長正式接受。 

 

1965 年 10 月 8 日，德州大學和行政服務處長雙方同意由德州大

學提供土地、建物給詹森圖書館，至於營運和管理則由國家檔案館負

責。該項授權並於 1966 年 9 月 6 日經美國國會聯合會議同意。 

 

1966 年 12 月，由史基莫（Skidmore）等人提出了設計結構計畫，

次年在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動工興建。 

 

1969 年 1 月 20 日，也是詹森總統卸任前的一天，詹森總統圖書

館在奧斯汀的聯邦大樓中開始運作，此時永久性館舍尚未完成。 

 

1971 年 5 月 22 日，永久性館舍完工。詹森圖書館是第一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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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學校園內的總統圖書館。它的周圍有高大的橡樹，它的旁邊就是

大學購物中心。圖書館共有八層，可使用之空間共有九萬七千平方呎。

德州大學宣稱，圖書館和林登.詹森公共事務學院（Lydon B. Johnso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兩者建築費用共為美金一百八十萬元之多。 

 

由於本館建地及館舍各項費用均係德州大學提供，所以本館並未

組成公司對外募款，更由於德州大學之政策的關係，本館之使用一切

免費，校方雖仍保有所有權，但使用權則永久屬於美國政府。 

 

1973 年，依照詹森總統之遺囑，完成了他所有文件的轉移手續。 

 

（二）基本資料： 

1.館長：Harry J. Middleton 
2.地址：2313 Red River Street 

 Austin, Texas 78705-5702 
 Telephone:512-916-5137 
 Fax:512-916-5171 
 Email: library@johnson.nara.gov 
 Website:www.lbjlib.utexas.edu/ 
 (or through the National Archives homepage at www.nara.gov) 

3.開館日：1971 年 5 月 22 日  
4.座落：德州大學校內占地十四英畝。  
5.建物：一三四、六九五平方呎。  
建築師：Gordon Bunshaft of Skidmore, Owings & Merrill 
結構師：Joe Bateson 

5.訪客：1999 會計年共有二三六、六一○人次。  
6.門票：免費。  
7.開放時間：每天早上九時至下午五時，聖誕節休館。  
8.使用人數：1999 年會計年內平均每天一、六二三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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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福特（Gerald R. Ford）總統圖書館 
（一）簡史 

福特總統紀念委員會（非營利組織）正式成立於 1973 年 12 月，

當國會議員福特被任命為副主席之時。此一組織之目的是向服務社會

國家的福特總統致敬，組織中之成員多為密西根知名人士。 

 

  但主要計劃和募款工作一直未開始，直到1976 年 12 月 13 日，福

特總統致書國家檔案館館長，表示願把他的文件存放在總統圖書館

內。此時，總統、館長以及密西根大學和當地社區才同意在 Grand Rapids

建博物館和在密西根大學安那堡（Ann Arbor）校區建圖書館。福特圖

書館博物館基金會成立就是為了募集兩館的建築基金，副主席在校內

負責主要募集任務，校方在校內免費為圖書館提出了建地。在地方的

州、郡政府也都為了興建博物館而大力捐獻，州政府且同意在三年內

每年資助一百萬建館，地方政府同意改善博物館周邊環境景觀，市政

府則提出基地免費捐贈。 

 

兩館主要基金募集者就是福特總統，此外有密西根企業界人士和

密大的專業募款組織，主要捐款者除了密西根州的工商人土外，尚有

不少國內外知名人士，他們不是服務於福特政府就是對他頗為尊崇。  
 

1978 年 12 月在安那堡（Ann Arbor）的圖書館破土了，而博物館
則於 1979 年 6 月也在 Grand Rapids 開始興建。 

 

1997 年 4 月 17 日，福特、卡特和布希三位總統在福特總統基金

會捐獻四百三十萬美金的永久展示文物後，共同主持重新開幕大典。

這批文物曾於 1996 年曾由該基金會暫時以福特口述歷史計劃（Ford 

Oral history Project）名義臨時展出以提供教育、會議、研究⋯⋯等參

考。 

 

（二）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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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館長：Richard Norton Smith 
2.地址：Library: 1000 Beal Avenue 

        Ann Arbor, Michigan 48109-2114 
        Telephone:734-741-2218 
        Fax:734-741-2341 
        Email: library@fordlib.nara.gov 
 Museum: 303 Pearl Street, NW 
        Grand Rapids, Michigan 49504-5353 
        Telephone:616-451-9263 
        Fax:616-451-9570 
        Email: information.museum@fordmus.nara.gov  
        Website:www.ford.utexas.edu 
        (or through the National Archives homepage at       

www.nara.gov) 
3.開館日期：Library:1981 年 4 月 27 日。  

  Museum: 1981 年 9 月 18 日。  
4.座落：Library:4.2 acres 

 Museum: 4.63 + acres maintain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5.建物、工程師：Library:50,760 square feet  

Architect – Jickling, Lyman & Powell Associates 
Construction − Jeffress – Dyer, Inc.  
Museum: 45,204 square feet 
Architect− Marvin DeWinter & Associates 
Construction− Owens, Ames & Kimball 

6.訪客：1999 會計年共有一一七、五一五人次。  
7.門票：普通票四美元，六十二歲以上三美元，  十六歲以下免費。  
8.開放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感恩節、聖誕節、新年停止

開放。  
9.使用人數：1999 年會計年內平均每天三四三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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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卡特（Jimmy Carter）總統圖書館 

（一）簡史 

卡特總統上任初期就表示有意在喬治亞州某處建一總統圖書

館，而且要國家檔案館在舊行政辦公大樓（Old Executive Office 

Building）設立分支機構以便指導白宮職員有關保存和處理檔案的問

題。 

 

1980 年 12 月，對於何處適合建立卡特圖書館舉行了一項會議，

最後選中亞特蘭大（Atlanta）市中心，土地屬於喬治亞州政府所有，

原為州際高速公路預定地，然而高速公路計劃則被當時身為州長的卡

特駁回了，該筆土地約有三十英畝。 

 

卡特總統圖書館公司隨後在喬治亞州成立，其目的在於募集建館

基金。亞特蘭大的一家建築公司 Jova／Daniels／Busy 和夏威夷的一家

公司 Lawton／Umemura／Yamamoto 合作負責建築。全部館不但包括未

來的總統圖書館，而且也必須包括將來總統的私人辦公室、基金會以

及 Emory 大學的卡特中心。二千七百萬頁文件和文物的臨時存放處就

亞特蘭大市中心的舊郵政大樓，幾位檔案人員並開始負責整理工作，

以便將來提供研究人員使用。 

 

1984 年 10 月 2 日圖書館動工，經費全部建築費用為二千六百萬

元，全部來自世界各地卡特總統友人捐助，博物館於 1986 年 10 月 1

日開放，而圖書館則於 1987 年 1 月 28 日啟用。 

 

國家檔案館保有卡特圖書館建物之所有權，至於停車場部份則依

據和州政府的合約，係由圖書館自行管理，卡特中心也由該中心自行

運作。 

 

（二）基本資料： 

1.館長：Jay E. H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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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址：441 Freedom Parkway 
 Atlanta, Georgia 30307-1498 
 Telephone:404-331-3942 
 Fax:404-730-2215 
 Email: library@carter.nara.gov 
 Website:carterlibrary.galileo.peachnet.edu/ 
 (or through the National Archives homepage at www.nara.gov) 

3.開館日：1986 年 10 月 1 日  
4.座落：占地三十英畝，十三英畝為州有土地，由圖書館使用；十四

英畝由卡特基金會保有；三英畝亦為政府所有。  
5.建物：Size:70,001 square feet 

Architect: Jova, Daniels, Busby; and Lawton, Umemura,      
Yamamoto  

 Construction: Beers Construction 
6.訪客：1999 會計年內共有八五、五九二人次。  
7.門票：全票五美元（五十五歲以上者四美元，十六歲以下者免費）  
8.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六，上九時至下午四時四十五分。星期日：

上午十二時至下午四時四十五分。感恩節、聖誕節和新年

閉館。  
9.使用人數：1999 會計年內每日四九二人次。  
 

九、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圖書館 

（一）簡史 

政府行政單位很早就開始計劃建立總統圖書館，國家檔案館和白

宮雙方官員協商的根本原則就是雷根總統的各項資料都應由國家檔案

館存放於雷根圖書館內。 

 

此項假設結果導致了總統文件法律上地位的改變。雷根資料是第

一任總統資料應依照 1978年通過的「總統紀錄法案」（Presidential 

Record Act of 1978）處理。此法案規定所有總統的文件自 198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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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起，也就是他任職的第一天起，他所發出的和收到的和職務有關

的各項資料都應依法保管之，法案規定國家檔案館應於總統離職後立

即將有關文物移由總統圖書館或其他聯邦存放處保管之。 

 

當雷根任期屆滿時，國家檔案館和白宮官員合作清理有關文物裝

箱運往加州。1989 年 1 月 20 日，國家檔案館正式接管了雷根總統的

歷史文物資料。 

 

1985 年 2 月 17 日為建立圖書館和公共政策中心而募款的雷根總

統基金會成立。1988 年春天，基金會接受了一筆由 Blakeley−Swartz 開
發公司捐贈位於 Ventura County 的土地，雷根圖書館落成於 1991 年 11

月 4 日，占地二十九英畝，腹地共有一百英畝之多。 

 

1991 年 11 月 12 日基於雷根總統的要求，圖書館開放六百三十萬

頁文件供大眾參考。1992 到 1994 年間繼續開放一百萬頁文件提供研

究參考。自 1994 年 1 月 20 日起，依總統資料法案規定所有資料均得

自由使用。這也是「資訊公開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規

定。往後的五年內，又增加一百萬頁的資料，包含各種不同的內容，

在美國和世界上而言和八○年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雷根總統一直希望他的圖書館不論就當地或全國而言，都應是一

文化和教育中心。在七年內該館共服務了一百二十萬人次的使用者，

博物館除了雷根總統生活展出為主外，另外還有不少總統和第一夫

人、各國領袖禮品、第二次世界大戰邱吉爾等人畫像。此外也有不同

的活動節目，如總統日的社區慶祝和七月四日的白宮會議生活以及雷

根時期的重要政績等。  

 

（二）基本資料 

1.館長：R. Duke Blackwood 
2.地址：40 Presidential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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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i Valley, California 93065-0699 
 Telephone:805-522-8444 
 Fax:805-522-9621 
 Email: library@reagan.nara.gov 
 Website:www.reagan.utexas.edu 
 (or through the National Archives homepage at www.nara.gov) 

3.開放日期：1991 年 11 月 4 日  
4.座落：占地二十九英畝。  
5.建物：一二四、○○○平方呎  
 建築：The Stubbins Associates 
結構：Peck/Jones 

6.訪客：1999 會計年度共有一八九、○五○人次。  
7.門票：全票五美元（六十二歲以上三美元，十六歲以下免費）  
8.開放時間：每天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感恩節、聖誕節和新年休館。 
9.使用人數：1999 會計年內每日五四一人次。  
 
十、布希（George Bush）總統圖書館 

（一）簡史 

1991 年 5 月 3 日，在媒體宣傳了兩年後，白宮宣布第十所總統圖

書館要建在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內。 
 

1992 年 11 月，總統大選後不久，國家檔案館人員和白宮、國防

部以及其他聯邦政府機構商議後，就著手計劃遷移布希總統的文物至

德州大學（College Station, Texas）臨時站。1993 年 11 月 30 日，布希

總統夫婦出席圖書館的破土典禮，圖書館、總統會議中心以及學術大

樓都建在占地九十英畝的德州農工大學校區內。三年後，1997 年 11

月 6 日，圖書館落成典禮，現任總統和前任總統福特和卡特均出席參

加。博物館當天開始展出，圖書館則在次年 1 月 20 日開放。布希圖書

館的檔案和博物館的收藏內容不但有他總統和副總統任期內的文物，

同時也包括他為國會議員、駐聯合國大使、共合黨國際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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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中國代表以及中央情報局主任等職時期之文件。圖書館內同時收藏

有副總統 Dan Quayle 的文件，博物館以非常珍貴的展覽為號召，其中

包括布希總統在大衛營和空軍一號的研究，他常在那裡和國外領袖會

議，而且有一枚 TMB 魚雷，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駕駛之飛機上

的完全相同。 

 

布希圖書館的學術活動非常之多，這都歸功於德州農工大學、布

希政府及公共服務學院（George Bush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Service）、總統研究中心等單位的合作結果。以上所陳述之三機構和布

希圖書館、博物館就是公認的布希圖書館中心。 

 

（二）基本資料 

1.館長：David E. Alsobrook 
2.地址：1000 George Bush Drive West 

 College Station, Texas 77843 
 Telephone:409-260-9554 
 Fax:409-260-9557 
 Email: library@bush.nara.gov 
 Website:bushlibray.tamu.edu 
 (or through the National Archives homepage at www.nara.gov) 

3.開館日期：1997 年 11 月 6 日  
4.座落：位於德州農工大學校區，它的全名是布希總統圖書館中心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Center）。中心包括：西學術

大樓、國際中心、總統會議中心，總統圖書館基金會和布希

總統夫婦之辦公室和住所。  
5.建物：面積為六九、○四九平方呎  
 建築：HOK Architects 
 結構：Manhatten Construction 
6.訪客：1999 會計年度共有一六四、八四四人次。  
7.門票：全票三美元（六十二歲以上二元五角，十六歲以下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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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開放時間：週一至週六：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  
 星期天：中午至下午五時。  
 休館：感恩節、聖誕節和新年。  

9.使用人數：1999 會計年內每日平均四一六人次。  
 
十一、 . 尼克森總統資料庫（The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Staff）  
（一）簡史  

尼克森總統資料庫是國家檔案館所屬的總統圖書館之一部份，它

保管了尼克森時代各項歷史文件。依據 1974 年的總統檔案法案該批文
件由國家檔案館負責處理，並負責提供大眾使用參考。  
 

尼克森資料庫包括四千四百萬頁的文字檔案，都是 1969年至 1974
年間總統和白宮官員的活動記錄。其中有七百萬頁是尼克森在白宮的

重要研究文獻，經常被人參閱的包含總統辦公室檔案、總統私人文件、

以及總統高級幕僚們的機密檔案。僅僅白宮檔案（White House 
Records）在白宮主題檔案中心（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Subject File）
中就有三百萬頁之多，它們分佈在六十個主題類目內。總統檔案的輔

助資料有關的聯邦資料、口述歷史資料以及其他參考文獻。   
 
除了文字檔案外，其他視聽資料也有不少可供研究使用。其中包

括在 1969 到 1974 年間白宮的照片四三五、○○○張，七百小時的影
片，以及四、○八二捲的錄影帶和四、四六九捲的錄音帶。尼克森計

畫內還有尼克森任內總統前的各項資料。如三千七百小時的白宮錄影

帶，秘密地紀錄了總統橢圓形辦公室和其他地方的實地情況。這些資

料當然也在尼克森計畫內。1996 年 4 月 12 日，國家檔案館和主張公
民化的威斯康辛大學的歷史教授庫特來（Kutler）達成協議。此舉終
結了因尼克森總統財產而起的錄音帶的官司風波。在此一協議之下，

雙方同意處理錄音帶之程序以及由尼克森財產和其他曾在錄音帶中出

現過的人負責處理。此一協定幫助開放了二百零一小時批評政府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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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錄音帶以及一百五十四小時內閣的對話錄音，此一協定並為剩下的

二、三三八小時的錄音資料在以後的幾年內留下了分別開放之路。  
 
尼克森總統資料庫和加州的尼克森圖書館並無任何關聯。在加州

Yorba Linda 的尼克森圖書館完全是前尼克森總統 1990 年以私人基金
會名義而設立的。  

 
（二）基本資料： 

1.館長：Karl Weissenbach 
2.地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8601 Adelphi Road 
 College Park, Maryland 20740-6001 
 Telephone:301-713-6950 
 Fax:805-713-6916 
 Email: nixon@arch2.nara.gov 
 Website:sunsite.unc.edu/lia/president/nixon.html 
 (or through the National Archives homepage at www.nara.gov) 

3.使用人數：1999 會計年內平均每天三、八八二人次。  
※該資料庫距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僅一公里。距華
盛頓特區十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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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總統圖書文物管理法制作業之研究」期末報告

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 

二、地點：國家檔案局籌備處三樓簡報室 

三、主席：陳主任士伯                記錄：陳姿伃 

四、出（列）席人員： 

（一）學者專家（依姓氏筆劃排列）： 

林教授明鏘（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邵教授銘煌（國立政

治大學歷史學系）、許研究員雪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郭教授介恆（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趙研究員綺娜（中

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二）機關代表： 

曾處長坤地（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由圖書館徐主任啟昌代

表出席） 

（三）研究小組成員： 

賴院長澤涵（研究主持人）、張教授樹三（協同主持人，請假）、

簡纂修笙簧（研究員）、黃小姐萍瑛（研究助理，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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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處列席人員： 

施副主任宗英、許專門委員啟義、王組長崇賢、蕭組長富隆（謝

科長焰盛代表列席）、黃組長政民、林組長秋燕、張科長玉華、

林科長巧敏、陳組員姿伃 

五、主席致詞：略 

六、研究小組報告：略 

七、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一）林教授明鏘： 

1. 本研究目的與重點大致符合，但題目為法制作業，於法制

作業之內容僅第五十八頁至第六十頁，似乎較少。 

2. 贊同本研究之結論建議，不需要每位卸任總統均應蓋一座

總統圖書館，因台灣與美國國情不一；雖然總統檔案與一般

檔案不同，但並不一定需要蓋一專門典藏的總統圖書館，可

於國家檔案局設立一個專責部門，負責管理總統圖書文物即

可。 

3. 研究計畫中提及委託民間團體經營，需考量資料多寡、應

用程度或高商業價值等因素，民間團體認為有利可圖者才會

接手，並非一廂情願讓民間團體經營。而且委託民間辦理需

有法源根據，於第五十八頁至第六十頁並未提及，應加上「必

要時本圖書館可以委託民間來經營」之相關條文，因行政程

序法有規定要委託民間團體需有法源依據。 

4. 因考量實際上總統文物並無如此多，建議不需區分為總統 

圖書館與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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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研究計畫之難度很高，惟與檔案法未結合，總統文物管

理是否為檔案管理之一環，是否可適用檔案法，若檔案法已

規定就不用重複規定，但於檔案法中無規定者是否應另有相

關條文處理。 

6. 建議訂定一個總統圖書文物管理作業辦法，針對總統圖書

文物之特殊性，探討收費標準、使用、開放等問題，需有一

個管理辦法與組織相配合才有意義，管理辦法之內容，須與

檔案法不一樣的才需要規定。 

7. 建議本研究不出版，若需要出版，應請法律顧問或專家共

同研究。 

8. 本研究於法制作業較薄弱，建議再加強法制面的內容，俾

國家檔案局籌備處於實務上能直接引用。 

（二）邵教授銘煌： 

1. 站在史學工作者的立場，歷任總統之檔案資料，均是非常

重要之史料，應儘快推動總統圖書館之興建，以便讓史學研

究資料可集中應用。 

2. 有關位階問題，美國目前之總統圖書館司是直接隸屬於總

統府，主要是對國家元首之尊重，貴處為行政院研考會下所

屬機關，目前之位階過低，於掌理總統圖書文物上恐有不夠

尊重，建議可採漸進方式直接隸屬總統府，美國亦歷經三次

組織調整過程才直屬總統府，如此才能彰顯總統圖書文物之

特性。 

3. 每個總統都應有一座總統圖書館，並不一定要很大，美國

以考量總統的家鄉或故居建一個總統圖書館才能發揮其特

色，目前各總統的典藏狀況，如：有關蔣中正總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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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正規劃將士林官邸改成總統圖書文物中心，其週

邊建築物可善加利用；有關李總統登輝之圖書館，亦可建議

興建在三芝的故鄉，用地取得較易較便宜；嚴家淦總統於北

投的故居，現也有土地可加以整理規劃；蔣經國總統於大直

的官邸，亦可考量成為總統圖書館。利用總統的故居或家鄉

來興建總統圖書館，如此總統圖書館才有其特色。 

4. 本研究法制化後，於黨史會的相關總統圖書文物應如何配

合處理，此法制是否具強制性？很想瞭解貴處的處理方式，

目前黨史會也很樂意配合。 

5. 建議研究報告中所提名詞能前後一致，如內文中所提及之

「總統圖書文件」、「總統圖書文獻」、「總統圖書文物」等。 

6. 研究報告第五十三頁，提及有關孫中山先生之圖書文物放

在大陸的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但主要部分均隨政府遷台而

現存於國民黨黨史委員會。 

（三）許教授雪姬： 

1. 不知貴處提出這研究主題之用意為何？希望研究小組所提

報之內容為何？從研究報告內容來看，可以感覺研究小組的

方向並不很明確。 

2. 本研究法制作業與檔案法間配合之問題，應加以說明。 

3. 將來檔案局定位於三級單位，未來如何發揮其功能，可能

要適時逐漸爭取提昇層級，提昇層級到二級甚至一級，美國

的經歷也是逐漸爭取才直接隸屬總統府，層級提昇以利組織

將來推動順暢。 

4. 研究報告中之行文用字上不夠一致，前後名詞用意不一。 

5. 有關國史館的總統檔案管理介紹部分，可以更簡潔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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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以中性筆調敘述，以維研究報告客觀立場。 

6. 所引述國家只以美國為主，並無提及其他國家，如日本的

首相、大陸的元首等，建議參考大陸的檔案管理經驗，並多

涉獵其他國家相關規定。 

7. 總統圖書館之性質，就其內容之探討較似檔案館，於國內

是否亦稱為總統圖書館？建議參照本國國情再考量其名稱

及定位。 

8. 法案部分應先考量訂定總統圖書文物徵集、管理之法案，

而非直接訂定機關組織法，且其法案與檔案法並無直接關

係。 

9. 贊同邵教授看法，建議以總統原先之故居興建每一任總統

圖書文物之保存地點，將總統任期內之文物，加以典藏，避

免散佚各地。 

10. 有關本研究條文第四條中所指人員任用之職稱，是否類似

國史館之編制，建議將檔案管理人員與編史人員之編制分

開。 

11. 有關總統圖書文物之取得，可透過徵集、捐贈的方式取

得，所以相關法制作業可將此部份列入參考。 

12. 有關立法程序，建議慢慢立法並參酌多方意見，因為立法

容易，修法卻很困難，建議於立法時多參考相關意見。 

（四）郭教授介恆： 

 1. 由於美國是總統制，有其行政權，和本國國情不同。本研

究範圍之問題涉及三大法：檔案法、圖書館法、文化資產法。

過去行政機關之法制，是有組織就有行政，但今天是有組織

不一定有行政，而目前是先有作用才有行政、才有組織，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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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方向已經不同於以前，如先通過檔案法，才成立檔案局。

本研究在沒有作用法前提下，先有一組織條例，顯得相當突

兀。 

 2. 在檔案法、文化資產法、圖書館法之下，如果有需要再訂

定本法制作業，應考量彼此之關聯性及法令強制要求的必要

性。如檔案法、文化資產法內有規定捐贈等相關法令，亦均

有強制性，而美國於收集尼克森總統之錄音帶時，即有其強

制性的法律規定。目前本法制作業是否也需要有強制性？是

否需要以法令的層次解決？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3. 美國之總統圖書館雖是由私人基金會設立，但總統圖書館

是否適宜讓私人捐贈設立，應有其法源依據，而成立私人基

金會只需要相關之捐助章程即可，而不需訂定組織法去成立

一個政府機關。 

 4. 釐清有關總統圖書文物中有多少是檔案法可以約束的，其

他需要規定的才訂在本研究之管理法制中。未來總統圖書館

之典藏內容為何？與檔案法所規範之內容有何不同？應界

定清楚。 

 5. 於研究報告中所提及美國之總統圖書文物管理部分，僅提

及少數立法條文，應多強調法制作業方面之描述，說明美國

法制之重點是否有其強制性或流失民間之總統文物應如何

處理等，以提供國內於立法上參考。 

 6. 在組織立法上，有其固定性條文，其實圖書館是否隸屬於

檔案局？目前圖書館是隸屬於教育部管理，並不適宜直接隸

屬於國家檔案局。建議檔案局與圖書館，是建立在監督的立

場，而非定位於隸屬關係。 



                附錄六 「總統圖書文物管理法制作業之研究」期末報告座談會會議紀錄 

                                                               

 

 101

（五）趙研究員綺娜： 

1. 本研究的研究內容與其題目似乎並不相符。本研究似乎是借

鏡美國總統圖書館制度，來制定未來我國總統圖書館制度，

而不是法制作業研究。 

2. 研究中發現美國制度是由民間組織來負擔大部分興建總統

圖書館經費，興建完成後，再捐給主管國家檔案機構接管，

由國家檔案局派專家指導，民間組織負責經常維持費用。研

究也發現，美國於一九七八年總統資料法案規定所有總統文

件是屬於國家所有，而非總統個人私有，確保民眾知的權利

之精神，見第五十頁。上述這兩點發現是值得我國參考的地

方。也許國家檔案局可以另外再進行委託研究參考日本、英

國、法國、德國等制度，將相關的部分互相比較。 

3. 研究中的第五章結論與建議第一段，提及目前國史館管理檔

案的方式「只是較一般圖書館更加嚴格而已！例如非經主管

許可不得隨時複製、影印，也不得在指定地點外閱讀」，研

究中坦承「此種運作距離理想的總統圖書館尚遠」。在此，

研究觸及一個很重要問題：將來即使有了總統圖書館，典藏

卸任總統的檔案，但是由誰決定那些檔案可以公開？有何原

則來決定檔案保密或解密的年限？人民有何機制可以督導

總統檔案的解密程序？以免重蹈目前國史館的覆轍。如何實

踐保障公民知的權利，是我們從事研究的人員最關心的事。 

4. 以下說明本研究報告有待商榷之處：第二頁，提到在Stanford 

University內的Hoover Institution，雖然是以胡佛總統命名，

但Hoover Institution並非National Archives轄下美國總統圖書

館系統的圖書館。在本研究的附錄六（第八十一頁至第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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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頁）就指出，胡佛的檔案資料一部份捐給在加州的Hoover 

Institution，另一部份捐給後來在他的出生地West Branch蓋

的Hoover總統圖書館。 

5. 第八十二頁，提及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戰爭與和平」檔

案，是否有譯錯？加州Hoover Institution英文全名是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譯者是否誤將全名看

成檔案名稱？ 

6. 第八十一頁，註1的「以上文字」是否應修正為「以下文字」？ 

7. 附錄六中，譯者提供許多有趣的資訊，但是其中也有許多與

本研究不相干的內容，如建築師、結構師、建物面積、門票、

開放時間、使用人數、及第七十一頁的漫畫，均建議刪除。 

8. 第八十九頁，艾森豪總統圖書館所在地，英文是 Abilene ，

而非Abiene。 

9. 第一百零七頁倒數第七列，Public Citizen的中文翻譯應該不

是「公民化」。 

10. 第五十六頁第一段，提及美國除了總統圖書館「還有不少

地方也有歷任總統的資料，例如 the Organization in th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e White House Office

等 」。 這 部 分 是 否 有 誤 ？ 而 於 本 頁 的 註 ２

「File://A:presmats.htm。」也無法上網找到資料。 

11. 第ｖ頁及第二頁，何謂「藝文功能」？請詳述之。 

12. 建議把第四章「總統圖書文物管理之法制及其組織架構」

中，所有「總統圖書文物」改成「總統檔案」（或文獻）（或

文物），因為本研究所討論的不是一般圖書，而是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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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中提及 Prologue，它不是一本雜誌專刊，它是 National 

Archives出版的半通俗期刊，介紹National Archives的活動，

同時也有一些討論檔案管理之文件及論文。 

14. 另提供下列資料供本研究參考：Fritz Veit, Presidential 

Libraries and Collection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 

Frank L. Schick, Records of the Presidency: Presidential Papers 

and Libraries from Washington to Reagan (Phoenix, Arizona: 

Orxy Press,1989)。 

15. 希望國家檔案局能給予審查研究作業較寬裕的時間，如此

能提供更多更有建設性的建議。 

（六）徐主任啟昌： 

1. 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是管理總統文物之實際執行者，目前有

展覽組負責管理展覽蔣中正總統之文物，也有圖書館蒐藏 

蔣總統有關的言行思想資料，但資料並不很齊全，與國史館

也常有接洽，特別是文物部分之協助。 

2. 若有關總統圖書文物的法案能儘速訂立的話，對我們實際

經營者的幫助應該會很大，於管理上也比較有方向。 

（七）賴教授澤涵（研究主持人）： 

 1. 由於研究時間太匆促，用字遣辭很難一下精確，會再請法

律專家將名詞確認。 

 2. 本研究希望有關總統圖書文物能建立制度去運作，建立有

關總統之圖書館與博物館，博物館以保存文物為主，圖書館

以保存圖書文件為主。有關其他重要國家相關文獻蒐集，不

知檔案局是否再請其他人深入研究，而大陸方面的檔案管理

強調的是黨史文獻方面，和國內總統檔案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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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期待能將檔案局的位階提高，直接能隸屬部會，而將法制 

作業也調高，所以本研究是以檔案局目前之定位來訂定法

制，將來各地方建立其總統圖書館部分應較無問題。 

 4. 有關附錄六部分，譯者當初為尊重原來內容之呈現，於資

料考量上較無刪減，事後會再考量修正，而其他有譯錯之地

方亦會再修正。 

 5. 非常感謝大家之寶貴意見，本研究之總統圖書館可能會於

運作後才會突顯出一些問題，屆時再考量實際狀況修正。 

（八）簡纂修笙簧（研究員）： 

1. 總統圖書文物與國家檔案之關係，我認為未來規劃之總統圖

書文物館以典藏總統私人的東西為主，於總統任期內簽署的

公務文件是屬於國家檔案，而非未來成立蔣中正總統圖書

館，就要將國史館的蔣中正檔案搬去，二者之間需要區分。

所以總統圖書館所典藏的是總統於任期內所呈現的圖書文

物，而非以公務文件型式所表現，於此提出供大家參考。 

2. 總統圖書館之興建，贊同賴教授於研究中提出以基金會的方

式來成立，因為一個總統有許多之人脈，卸任後應善用人脈

成立基金會，如此政府可以省去許多經費的支出與人力的安

排，而檔案局站在一個專業的指導監督立場來管理。 

3. 有關成立一個總統圖書館是否需要先有一個作用法之問

題，本研究僅是提出需要有總統圖書館之組織來運作之概

念，如果公家單位能設立一個基金會，基金會再訂定作用法，

如徵集、典藏、管理、運用等，本研究報告僅是觀念的提出，

所以作用法是必要的。如國史館於徵集蔣中正總統檔案之

前，也先訂定機要檔案典藏管理辦法，才能進行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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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組織編制的問題，目前是定位在三級機關，個人認為編

制仍太大，應就其實際運作需要來考量編制問題，亦考量總

統於任期內留下文物之多寡，所以目前研究報告內容之編制

僅供參考。 

（九）邵教授銘煌： 

有關簡纂修所提及，未來總統圖書館僅典藏其私人文物部

分，由於私人的文物總統可作充分的運用，且其價值性和原

本想像的可能有差距，有關公文書部分若還是放在國家檔案

部分，則總統圖書館吸引人的地方將大打折扣。 

九、主席結論： 

（一）有關送予學者專家審查時間過短，本處除深表歉意外，將加以改

善。請學者專家諒解。 

（二）本研究是一種試探性研究，有關管理總統圖書文物的位階問題，

確實是重要的議題，為求周延起見，本處將會再繼續進行法制作

業。於此，特別感謝賴教授願意協助進行本研究。 

（三）今天各位學者專家所提意見經整理後，將送請研究小組作為修正

報告的參考；再次感謝各位學者專家的蒞臨及提出寶貴的意見。 

十、散會（上午十一時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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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彙整表 

 
       

期    末    報    告    審    查    意    見    彙    整    表 

 

       

審    查    意    見 

 

         

處   理    查    意    見 

一、研究內容 

 

１、第一章「緒論」，建議內文分段敘

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背

景與問題」、「研究方法」及「重

要性與貢獻」等。 

 

緒論已大幅度增修。 

２、第二章「台灣有關總統文獻之典

藏與利用」，建議以較中性立場，

說明歷屆總統文物的典藏場所、管

理及利用情形，以利後續作業進

展。 

 

文字已客觀中立，用字並無不當。 

３、第三章「美國總統圖書館的發

展」，與研究計畫原所規劃之第三

章「美國（或其他國家）總統文

獻之典藏與利用」內容有所偏

頗，建議修改成原規劃之章名，

並增加說明美國相關法制作業之

立法重點，以提供第四章研擬總

統圖書文物管理之法制作業參

考。 

本章章名已改，文章內容已說明美國

相關法制之立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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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第四章「總統圖書文物管理之法

制及其組織架構」，於管理法制上

僅文字敘述，建議增加總統圖書

文物管理條文部分，如：說明有

關總統圖書文物之範圍、取得方

式、管理、應用等等，並探討其

管理法制之位階問題，如：制定

法律或訂定行政命令；於組織架

構部分，建議以重點條列方式，

說明為因應總統文物之管理可能

需要之組織架構、員額配置及相

關運作模式等，條文部分建議刪

除。 

 

已增加國家檔案局籌備處所擬「總統

文物管理辦法草案」及依據檔案法加

以增刪。 

５、第五章「結論及建議」，請依第四

章之增修結果作修正。 

 

已增刪。 

 

二、研究發現、結論及建議 

 

１、提要中之「重要發現」，請條列說

明，並依相關內容作修正。 

 

已作修正。 

２、研究結論部分，請先具體擬訂總

統圖書文物之管理辦法，再探討

後續是否需另設一組織管理總統

圖書文物之議題。 

 

已在第四章及結論加以說明。 

３、研究建議部分，請配合相關內容

作修正，並具體提出總統圖書文

物管理之法制作業，以及適合之

法制位階應為何。 

 

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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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考資料 

 

１、研究方法採文獻分析及比較法，

於文獻分析方面宜加強國外總統

圖書文物管理法制之相關資料；

於比較法方面，於比較國內外總

統圖書文物管理情形時，宜重點

條列說明。 

 

已在計畫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呈現。 

２、請增加參酌國內外相關之法制資

料，如文化及圖書館方面之法制

資料。 

 

國家檔案局籌備處已有研究計畫，不

再重覆。 

３、有關引用之外文資料，請檢閱其

正確性與適當性，並請以複本供

本處參酌。 

 

已修改。 

４、第五十三頁，有關孫中山先生之

圖書文物請確認是否仍存放在大

陸。 

 

已修正。 

 

四、附錄資料 

 

１、附錄三（第六十九頁），該外文是

否欠缺前文，請確認補正。 

 

已修正使之完整。 

２、附錄五（第七十七頁），總統漫畫

建議刪除。 

 

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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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附錄六「美國十位總統圖書館及

尼克森總統資料庫簡介」，有關各

圖書館的基本資料中，請敘明各館

長之任職期間，其他部分請考量是

否與本研究內容相關，參酌修正。

 

本文因是翻譯，原文無此資料故不需

增加，此部份只是提供給圖書館界之

參考用。 

  

五、其他 

 

１、研究中請統一相關用辭，使內文

得以前後相互連結。 

 

研究中所用字彙或相關用辭如總統

文書、總統文件、總統文獻或總統文

物等，應依敘述分析情形交相應用，

若統一用辭將會有籠統、含混不清的

情形發生。關於辭彙的運用，已在緒

論中加以補述。 

２、有關錯別字或語意模糊之處，請

確認修正。 

 

已修正。 

３、有關本研究範圍與檔案法間之連

結或區分，建議於第一章緒論中說

明。 

 

已在緒論中說明。 

４、法制作業之用字遣辭，宜請法律

學者專家共同研究。 

 

本計畫並無特別法律名詞，似無必要

與法律專家研究之必要，若要出版，

可請專家審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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